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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 要 

這項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調查澳門在學青少年的藥物濫用情況以及發現導致

其濫藥的相關社會與個人因素。相似的調查已於 2000/2002 年，2006 年以及 2010

年進行過三次。在設計上，是次研究保持了以往調查的主要特點，比如，調查的

對象均為在澳門就讀的高小、初中、高中與大學學生，調查的方式主要採用問卷

自答方式，問卷中的問題和前幾次調查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 

為了增強研究的信度和效度，是次調查也加入了一些創新。首先，調查的樣

本以隨機抽樣的方法確定，提高了樣本的代表性。其次，問卷設計時添加了一些

專門用於調查青少年濫藥行爲的標準化問題，同時增加了對青少年心理、行為和

態度的測量問題。再次，調查中的絕大多數問卷由經過專業培訓的研究人員發放

和回收以及現場解答學生們提出的問題，增加了答案的可靠性。 

值得一提的是，澳門是一個多種語言的城市，包括中文、英文和葡文。是次

調查的樣本中，部分學校的學生只講英文或葡文。為了調查這些學校的學生，我

們特地設計了英文和葡文問卷。另外，幾所大專院校向我們索取網絡問卷，由校

方統一發給在校的學生。為滿足這一需要，我們專門設計了網絡問卷。因此，數

據收集方法的多樣化遠遠超過了以前的幾次調查。是次調查總共收回 9837 份問

卷，包括 447 份網絡問卷。所收問卷中 1172 份來自高小，6904 份來自初中和高

中，1761 份來自大學。約 2.5%的問卷因答案漏項太多而沒有被納入分析之中。 

在測量濫藥行爲時，2010 年的研究調查了四种非法藥物，包括 K 粉/K 仔(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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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酮)、白粉（海洛因）、丸仔(如安定、十字架、五仔、藍精靈等）和大麻。2010

年的調查結果顯示：澳門在學青少年濫藥的比例為 1.42%，即 100 個在學青少年

中有 1.42 個吸食過四种藥物中至少一種。採用同樣的測量方式，是次調查發現

在學青少年吸食 K 粉/K 仔、白粉、丸仔或大麻的比例為 1.88%。從 2010 年到 2014

年，吸食這四种藥物的比例增加了 0.46 個百分點，幾乎是 2010 年濫藥比例的三

分之一，增長的幅度為 32%。 

除了 2010 年的測量方法以外，是次調查同時採用了一個更爲全面的測量濫

藥行爲的方法。這個新方法將測量的藥物從四种擴大到八种，包括 K 粉/K 仔（氯

胺酮）、搖頭丸、冰毒（甲基安非他命/“豬肉”）、白粉（海洛因）、草（大麻）、

丸仔（如安定、十字架、五仔、藍精靈等）、開心水（新型混合毒品）以及其他

（所有沒有明確命名的藥物）。根據這個新的測量方式，澳門在學青少年吸食非

法藥物的比例為 2.48%。 

是次調查發現在所調查的藥物中，濫用比例最高的是大麻（1.15 %）、K 粉/K

仔（0.77 %）、冰毒（0.67 %）和丸仔（0.72%）。和 2010 相比，吸食大麻或丸仔

的比例增加了 39%，而吸食 K 仔和海洛因的比例沒有顯著變化。最常見的濫藥

場所為自己家、卡拉 OK（K 房）、朋友家、酒店/賓館、Disco/酒吧、公園/球場

和街上。最常見的濫藥原因是好奇、貪好玩、尋求刺激以及消除壓力。 

在性別方面，男生濫藥的比例高於女生，但女生濫藥比例的增長速度比男生

快。2010 和 2014 之間，女生吸食 K 粉/K 仔、白粉、丸仔或大麻的比例增長了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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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的比例則沒有顯著變化。在年級分佈上，高小生濫藥的比例最高，其次是高

中生、大學生和初中生。和 2010 年相比，高中學生吸食 K 粉/K 仔、白粉、丸仔

或大麻的比例增加了 49%，其他年級則沒有顯著變化。非中文學校中濫葯的比例

遠遠高出中文學校中的比例，這一差別在吸食大麻行爲上尤其突出。 

與藥物濫用相關的因素很多。出生地為港澳或内地以外的其他地區、獨居、

父母均無工作、零花錢過多的在學青少年有較高的濫藥比例；參加聚會、看電影、

抽煙、飲酒、逃學、長時間在戶外遊蕩的青少年更容易有濫藥行爲；父母的放縱

與溺愛、朋友的濫藥行爲、以及對毒品危害的錯誤認識和盲目接受對濫藥行爲起

促進作用；最後，參加各類預防濫藥活動的青少年表現出較低的濫藥行為。 

澳門在校學生對預防濫藥教育一般持肯定的態度。多數學生認爲參加學校組

織的有關預防濫藥的教育課程或講座減少了他們嘗試毒品的興趣。同時，多數學

生認爲由校外機構或人員提供的專題講座、各種禁毒（文、康、體）活動以及通

過媒體（電視、電臺、報紙、雜誌、宣傳欄等）接受的預防濫藥教育有價值或很

有價值。年齡越小的青少年認爲這些預防濫藥教育的價值越高。 

平均而言，高小學生曾經參與各種預防濫藥教育的比例最低。也許出於這一

原因，他們對濫藥的危害性認識最低。和其他年齡段的學生相比，高小學生更容

易認爲偶爾濫藥不會造成傷害或不會造成嚴重傷害。初中學生對濫藥危害性的認

識比高小學生略高，但低於高中生和大學生。相較于高中生和大學生，初中學生

更傾向于認爲偶爾濫藥不會造成傷害或不會造成嚴重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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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預防和控制澳門青少年濫藥是一個多方位的問題。首先，政府應該發

揮家庭的作用，增加父母對孩子的教育和監管，盡量減少孩子獨自留在家中或獨

自外出的時間，父母的監督和教育對年齡小的孩子尤其重要。其次，濫藥預防工

作應該特別關注高危群體。是次調查顯示，高小學生濫用藥物的比例在各年級中

最高；女生濫藥的比例近幾年内有明顯增長；另外，英語和葡語學校中的濫葯比

例高出中文學校的比例。因此，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在今後的預防濫藥工作中需要

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高小、女生和非中文學校中就讀的學生群體中。在濫藥的種

類方面，政府應該繼續控制 K 仔和大麻的服用，同時也應該意識到新型合成毒

品（如冰毒和丸仔）的上升趨勢，加大防控力度。最後，就濫藥預防方法而言，

學校、電視/電臺、宣傳欄/報紙/雜誌等教育宣傳途徑均能顯著提升青少年對濫藥

危害的認識，因此，預防濫藥教育宣傳工作要在多元化和多樣性上努力，充分發

揮政府、學校、社團和媒體的優勢和特點，共同打造多形式、多管道、多視角、

全方位的教育宣傳網絡，在最大程度上提高教育宣傳活動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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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導 論 

（一）研究背景 

“澳門在學青少年與藥物調查”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工作局主辦的

一項實證研究，主要目的是調查澳門在學青少年的藥物濫用情況，查明導致他們

濫藥的相關社會與個人因素。該研究已開展過三次。第一次調查於 2000 年 9 月

至 2002 年 12 月進行，共收回中學問卷 3187 份和大學問卷 4189 份，報告形成于

2003 年 7 月。第二次調查始於 2006 年 9 月，延續以往的問卷設計，受訪者的範

圍擴大，包括高小、中學及大專學生，數據收集和分析工作於同年 12 月底結束，

共計回收問卷 4342 份，報告形成於 2008 年 6 月。第三次調查於 2010 年 4 月展開，

受訪對象仍然針對高小至大專學生，但問卷總數增加至 7112 份，在問卷內容的

設計上，增加了獲得防治藥物濫用宣傳資訊的途徑和影響、新型毒品（如 K 仔）

的使用情況，於 2010 年底完成數據整理的全部工作，報告形成於 2011 年 6 月。

2014 年調查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在研究設計和内容上有所改變和創新。 

（二）研究目的 

是次調查的目的在於，了解本年度澳門在學青少年的藥物濫用比例，探究藥

物濫用的主要類型和預防藥物濫用措施的成效，並且結合藥物濫用的代表性理論

對青少年藥物濫用現象給予合理的解釋，為今後政府制定相關預防青少年藥物濫

用的對策提供針對性的建議。具體的研究目標可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1. 澳門在學青少年藥物濫用的分布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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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同年齡階段青少年藥物濫用的頻率、比例與藥物濫用主要類型； 

（2）藥物濫用青少年的人口學特征、心理狀況、家庭狀況、學校表現和預防

濫藥宣傳信息的接觸途徑； 

2. 澳門在學青少年藥物濫用的態度和藥物濫用原因 

（1）影響澳門在學青少年藥物濫用態度的顯著性因素； 

（2）影響澳門在學青少年藥物濫用的顯著性因素； 

3. 澳門在學青少年藥物濫用的防治對策 

（1）預防濫藥宣傳對澳門在學青少年藥物濫用的影響； 

（2）家庭因素對青少年藥物濫用的關鍵抑制； 

（3）學校氛圍對青少年的正面引導。 

（三）更新與完善 

爲了與以往研究進行對比，是次項目在問題設計上保留了類似問題。同時，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力求為澳門青少年藥物濫用情況提供一份科學的數據，從研

究方法到問卷的整體設計都有較大改進。具體而言，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在抽樣方法上，是次研究具有更高的科學性。與以前三次調查不同，

是次調查採用隨機抽樣的方法確定調查人數，這不僅提高了樣本的有效性，也有

利於更合理地運用研究資源。此外，隨機抽樣選擇了許多以前調查中未能包括的

學生，包括葡語和英語授課學校的學生，使樣本更能代表澳門社會不同的群體和

階層。對於不同語言背景的學生，我們提供了中文、英文及葡文三種版本的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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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選擇，因而，被抽取到的學校全部可以順利接受調查，也為將來進行不同文

化背景學校的比較研究提供了可能。 

其次，問卷問題的整體設計上，除保留了部分原有問題外，為了對青少年藥

物濫用原因提供科學合理的解釋，添加了美國監測未來（Monitoring the future）

問卷中專門用於測量青少年心理、行為和態度的的問題。譬如，除了基礎的人口

學信息、態度及價值觀、預防濫藥的意見和接觸濫藥資訊的情況，還包括了家庭

教育、學校生活、心理狀況、朋友濫藥情況等與青少年濫藥密切相關的影響因素。 

再次，問卷投放和回收過程也不同於以往研究。以前的調查雖然也有專人進

入班級投放，但是缺乏作答指導。為了提高是次問卷調查的質量，在數據的收集

過程中，我們專門培訓了一批調查人員，每個調查員都對問卷問題較為熟悉，且

能夠為受訪者提出的疑問給予統一且清楚的回答。因此，每個受訪學校的調查都

是一個調查員負責一個班級的問卷作答，且在與學校和具體班主任協商以後，絕

大多數的問卷都是在老師不在場的情況下，由調查員協助受訪者完成，並且當場

回收問卷，從而減少受訪者害怕問卷信息泄露的疑慮，盡量保證回答內容的真實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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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一）對象 

調查的對象為澳門全日制的高小學生、中學生和大學生。高小學生泛指在澳

門就讀全日六年制小學的五年級及六年級學生；中學生泛指在澳門就讀全日制中

學校（包括初中和高中）的學生；大學生泛指在澳門全日制高等院校就讀的學生

（包括專科生和本科生）。另外，在學青少年泛指年齡介於十歲至十八歲的高小

學生和中學生，以及年齡約在十八至二十二歲的大學生。研究生的年齡通常超出

這個範圍，因此不包括在本研究當中。 

（二）樣本 

1. 抽樣框 

基於本次研究對象有高小學生、中學生以及全日制高等院校學生三類，結合

澳門居住地區情況，故分別針對不同的對象進行多階段分層整群抽樣，共涉及澳

門半島、氹仔、路環的六十五所小學、四十五所中學及十所全日制大學。抽樣第

一階段按照分佈地區以及學校類型劃分出21層，每層根據年級各隨機抽一個班。

雖然表 3-1中顯示的抽取學校數目為 45所，但實際上需要聯繫的學校少於 45所，

主要原因是澳門一半以上的小學都是中學的一部分，行政上由所屬中學管理。另

外，根據教育暨青年局 2013/2014 年度註冊數據，共有 5 所小學沒有設置高小班，

故這些學校不會被納入抽樣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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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抽樣數目估計 

分佈地區 小學 中學 高等院校 抽取學校數 

（2個年級人數） （6個年級人數） （4個年級人數） (小學+中學+大學 )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澳門 花地瑪 29(3315)44.6% 18(16488)48.8% 2(3257)11.7% 6+8+1 

 花王 12(1446)19.5% 9(3311)9.8% 0 3+2+0 

 大堂 11(949)12.8% 11(6003)17.8% 5(5600)20.2% 2+4+2 

 望德 8(360)4.8% 5(3117)9.2% 0 1+2+0 

 風順 4(416)5.6% 2(1682)5% 0 0+1+0 

氹仔 嘉模 11(909)12.2% 8(3178)9.4% 2(18846)67.8% 2+2+2 

路環 聖方濟各 2(37)0.5% 2(39)0.1% 1(73)0.00% 1+1+1 

總計 65(7432)100% 45(33818)100% 10(27776)100% 41 

數據來源:教育暨青年局 2013/2014 年度註冊人數; 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 2012/2013 年度註冊人數 

2. 樣本選取 

本次研究採取多階段分層概率與規模成比例整群抽樣（multi-stage stratified 

probability-proportional-to-size cluster sampling）。首先我們根據堂區和學校類型，將

整個抽樣框劃分為 21 層，在每一層中按照概率與規模成比例(Probability- 

Proportional-to-Size)方式選取學校作為第一階段抽樣樣本。然後在被選取的高小和

中學裡每一個符合抽樣條件的年級中隨機抽選一個班級作為最終樣本。被選取的

大學則根據課程列表按照先前計算的班級數量採取系統抽樣（systematic sampling）

方法選取班級。如果大學分為不同學院，則在系統抽樣之前按照學院分層。如果

被抽中學校拒絕參與，那麽在同一地區概率最接近的學校將被選取作為替代，直

到所需學校個數被滿足或者沒有可替代為止。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A%B1%E5%9C%B0%E7%91%AA%E5%A0%82%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A0%82%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9B%E5%BE%B7%E5%A0%82%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2%A8%E9%A0%86%E5%A0%82%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B9%E4%BB%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7%AF%E7%92%B0


10 

 

表 3-2：抽樣結果 

 
目標個數(第一次拒絕率) 

最終個數 
最終樣本量 

樣本分佈與 2013 在

校人數百分比的差

距 

分佈地區 小學 中學 高等院校 
小學(中學) 

高等院校 

小學(中學) 

高等院校 

澳門 花地瑪 6(50%)5 8(50%)7 1(50%)1 595(3463)159 +6.17(+1.36)-2.67 

 花王 3(33%)3 2(50%)2 0(0%)0 174(194)0 -4.65(-7.02)0 

 大堂 2(50%)2 4(75%)4 2(0%)2 81(1680)251 -5.89(+6.55)-5.94 

 望德 1(100%)1 2(50%)1 0(0%)0 58(382)0 +0.15(-3.68)0 

 風順 0(0%)0 1(0%）1 0(0%)0 0(218)0 -5.60(-1.84)0 

氹仔 嘉模 2(50%)1 2(0%）3 2(0%)2 236(967)1351 +7.94(+4.62)+8.90 

路環 聖方濟各 1(100%)1 1(100%)0 1(100%)0 28(0)0 +1.89(-0.10)0 

總計 15(50%)15 20(40%)15 6(17%)5 1172(6904)1761 +1.15(+21.18)-22.33 

根據表 3-2 列出的最終樣本結果，可以看出最終的樣本分佈同 2013 年的中

小學在校學生分佈基本一致, 大部分誤差在 10%以內。但是中學與高等院校分佈

有一些差距。例如，2013 年高等院校學生占樣本的 40.23%，而新樣本中高等院

校學生只占 17.90%。造成的原因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首先，自 2013 年，部分高

等院校註冊人數以及課程註冊人數發生變化。由於大部分院校沒有公佈 2014 年

課程列表以及註冊人數，根據先前 2010 年調查以及 2013 年註冊人數、平均班級

人數估算的所需班級數量與實際課程註冊人數相差較大。其次，部分高等院校拒

絕直接問卷調查，數據收集不得不依靠網絡調查，經過多次努力通過網絡收集的

數據量依然低於先前估算。儘管高校樣本在總體樣本中比例與 2013 年的比例有

差距，但實際採集到的班級數量與樣本量遠大於 2010 年調查。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A%B1%E5%9C%B0%E7%91%AA%E5%A0%82%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A0%82%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9B%E5%BE%B7%E5%A0%82%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2%A8%E9%A0%86%E5%A0%82%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B9%E4%BB%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7%AF%E7%92%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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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澳門在學青少年與藥物調查 2010 和 2014 樣本比較 

  2010 2014 

 年 級 個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極 值 個 數 平均值(標準差) 極 值 

高小 小五 29 29.14(9.09) 5-46 23 25.43(6.63) 9-37 

 小六 33 30.24(9.40) 8-49 24 24.46(7.21) 8-34 

中學 初一 22 33.68(9.10) 3-49 38 26.63(6.39) 9-37 

 初二 21 33.80(5.85) 18-45 42 26.48(5.74) 11-38 

 初三 21 35.76(7.31) 13-48 42 27.57(8.06) 3-38 

 高一 21 35.10(5.56) 26-50 42 28.33(9.54) 11-46 

 高二 21 36.00(5.50) 23-45 43 28.56(8.16) 11-40 

 高三 20 34.85(10.11) 20-59 39 30.72(9.05) 9-44 

大學 大一 7 29.43(18.79) 4-57 49 35.92(23.40) 8-99 

 大二 10 24.80(13.48) 7-46 

 大三 7 23.86(12.82) 8-41 

 大四 9 19.11(10.58) 5-42 

（三）數據收集 

本次調查採取匿名問卷調查方式進行，經由參與學校同意，由調查人員進入

參與學校，占用課堂時間填寫問卷。如參與學校不同意訪員進入，則由研究助理

將問卷發派予參與學校，待完成之後取回。如學校不同意問卷調查方式，則通過

網絡調查，研究助理發送電郵邀請被訪者通過網頁回答問題。我們總共收回了

9837 份手填問卷，其中高小問卷 1172 份、初中和高中問卷 6904 份，以及大學問

卷 1314 份。另外，我們還從大專院校中收回了 447 份網絡問卷，其中一半的大

學生回答了問卷中的所有主要問題。網絡問卷中所有問題和手填問卷的内容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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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2.5%的問卷因答案漏項太多而沒有被納入分析之中，另有 7 份問卷（包

括大學一份和中學六份）因明顯造假跡象而被刪除。 

（四）問卷 

    是次調查問卷的主要內容大致可分五個部分：被調查學生的基本資料、對濫

藥的態度及價值觀、父母教養方式、接受預防濫藥教育的經歷及實際的濫藥情況。

具體包括被調查者的性別、年齡、宗教信仰、勞動收入、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

職業、課外活動、在校表現、對濫藥的態度、心理健康、父母教育方式、自我控

制水平、接受預防濫藥教育的經驗以及實際濫藥頻率、場所和原因等內容，共約

60 道問題，平均作答時間約 30 分鐘。 

是次調查問卷的設計是在澳門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李德教授指導下完成的，問

卷既保留了以前调查問卷中的一些重要問題，同時又借鑒了美國 Monitoring the 

Future（MTF)問卷中的一些可取之處，通過適當的修改和補充，使得是次問卷內

容豐富、體系完善、邏輯合理。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 

1. 分別針對不同調查對象，設計了不同問卷。首先，針對小學生、初中生、

高中生和大學生在心理和行爲上的不同，我們分別設計了小學和初中生問卷、高

中生問卷以及大學生問卷（與高中生問卷相比，小學和初中生問卷少了一些有關

勞動收入方面的問題，大學生問卷少了父母監督方面的問題）。其次，我們去粗

存精，製作了只包括核心問題的簡化版問卷，以應對部分學校因教學安排而要求

縮短調查時間的情況。再次，爲方便部分英文學校和葡文學校的被調查者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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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應地製作了英文問卷和葡文問卷。最後，我們還設計了網上問卷（包括中

英文兩個版本），適用於被抽取的大學生樣本，提升了收取大學生樣本數據的有

效性與現實可能性。 

2. 借鑒美國 Monitoring the Future（MTF）問卷中的部分問題，修改了 2010

年調查問卷中的部份問題，並增加了一些新問題。MTF 是一項專門針對中學生、

大學生和青年人群開展的有關其行爲、態度及價值觀的社會調查。該調查自 1975

年開展以來，經多年完善，已成爲一項在全美國範圍內開展的社會影響力極高的

年度調查。本次調查借鑒了該調查中的一些問題，對“澳門在學青少年與藥物之

跟進調查 2010”調查問卷進行了修改和補充，具體包括：修改了有關青少年課

外活動、對藥物濫用的態度及自身濫藥等問題（如擴寬了青少年課外活動的範圍，

補充了青少年濫藥的種類等）；增加了青少年宗教信仰、經濟收入、父母教育方

式、心理健康和接受濫藥教育等問題。這不僅有利於研究本澳青少年濫藥的實際

情況及影響因素，也有利於將本澳青少年在上述方面的情況與其他國家、區域內

的情況進行比較，探明本澳青少年在濫藥方面的一些獨有特徵。 

3. 引進自我控制理論（Self-Control Theory），增加了 9 個“自我控制”因素。

自我控制理論的核心思想是：個人的低自我控制和適宜機會相結合，導致社會對

個體的控制減弱，進而促使個體實施偏差行為。所以，自我控制是導致青少年越

軌行為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截至目前，該理論已廣泛地被應用於解釋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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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軌行爲（如抽煙、飲酒、吸毒等行爲），但少有被適用在亞洲地區。是次調查

將為此方面的研究添磚加瓦。 

4. 增加了有關青少年接受預防濫藥教育的問題。之前的調查結果顯示，已

在澳門廣泛開展的預防濫藥教育工作是一個影響青少年濫藥行爲的顯著因素。在

是次調查問卷中，我們在先前的調查問卷的基礎上，修改、增加了部分問題，使

得該部分問題內容豐富、邏輯清晰，爲日後評估在本澳開展的預防青少年藥物濫

用工作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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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澳門在學青少年藥物濫用的分佈 

本節主要介紹在學青少年藥物濫用的總體情況及其濫用的嚴重程度。主要回

答以下問題：澳門在學青少年中，有多少人曾經吸食過非法藥物？與 2010 年的

調查結果相比較，藥物濫用的在學青少年人數是否有顯著變化？曾經吸食過非法

藥物的在學青少年中，其濫用藥物的程度如何？與 2010 年的調查結果相比較，

在學青少年藥物濫用的程度是否有顯著的變化？此外，本節還將比較濫藥在學青

少年的性別、年級分佈以及在學青少年濫藥的場所和原因。 

是次調查問卷中，非法藥物類型具體包括氯胺酮、搖頭丸、冰毒、海洛因、

大麻、丸仔以及新型混合毒品（如開心水等幾種類型）。為了解在學青少年濫用

藥物的類型，還增加了“其他”選項供受訪者自己填寫，結果顯示“其他”選項

主要包括嗎啡、Hash、鴉片、處方藥物（Telfast）等。2010 年的問卷調查中僅包

括 K 仔、海洛因、丸仔、大麻四種藥物類型。因此，下文首先比較兩次調查中

相同藥物類型的濫用情況，再分析 2014 年新增藥物類型的濫用情況，同時將簡

單討論在學青少年的吸煙、喝酒問題。以下結果中所有統計推斷均為 Z 檢驗。 

（一）總體藥物濫用情況 

表 4-1：與 2010 年相比，2014 年澳門在學青少年藥物濫用總體情況調查結果 

 2010 2014  

人數 

（有效樣本量） 
比例（%） 

人數 

（有效樣本量） 
比例（%） 差異 (%) 

2010 調查藥物
1
 99（6959） 1.42 176（9353） 1.88 0.46* 

2014 調查藥物
2
 99（6959） 1.42 232（9353） 2.48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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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2010藥物包括K粉/K仔(氯胺酮)、白粉（海洛因）、丸仔(如安定、十字架、五仔、藍 

精靈等）、大麻。   

2. 2014 藥物包括 K 粉/K 仔（氯胺酮）、搖頭丸、冰毒（甲基安非他命/“豬肉”）、白粉 

（海洛因）、草（大麻）、丸仔（如安定、十字架、五仔、藍精靈等）、開心水（新型混 

合毒品）和其他。  

3. *** p<.001； **p<.01； *p<.05。 

2014 年濫用 K 仔、海洛因、丸仔或大麻的人數為 176 人，占參加調查的澳

門在學青少年總人數的 1.88%，與 2010 年相比，上述四類非法藥物的總體濫用情

況有顯著上升。2014 年的調查中擴大了藥物的類型，增加了搖頭丸、冰毒、新

型混合毒品、其他毒品的濫用情況。2014 年總體調查結果顯示，參加調查的澳

門在學青少年中，曾經濫用過藥物的人數為 232 人，占在學青少年總人數的 2.48%，

與 2010 年（1.42%）相比，有明顯的上升。（見表 4-1） 

此外，是次問卷調查還包括在學青少年吸煙、飲酒的問題。結果顯示，2014

年調查中，有 1320 人曾經嘗試吸煙，占參加調查的澳門在學青少年總人數的

14.16%。曾經飲用過酒精飲品（包括啤酒、白酒、烈酒以及其他包含酒精的飲品）

的有 5233 人，占參加調查的澳門在學青少年總人數的 56.14%。與 2010 年相比，

曾經嘗試吸煙的人數占總人數的比例明顯上升，但曾經飲用過酒精飲品的人數比

例顯著下降。（見表 4-2） 

表 4-2：與 2010 年相比，2014 年澳門在學青少年抽煙喝酒總體情況調查結果 

 2010 2014  

人數 

（有效樣本量） 
比例（%） 

人數 

（有效樣本量） 
比例（%） 差異（%） 

吸煙 845（7074） 11.95 1320（9322） 14.16  2.21*** 

飲酒 4392（6954） 63.16 5233（9322） 56.14  -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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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p<.001； **p<.01； *p<.05。 

（二）不同藥物的濫用情況 

從表 4-3 得出，2014 年調查結果顯示，在濫用藥物的在學青少年中，113 人

曾經吸食過大麻，占參加調查的澳門在學青少年總人數的 1.15%，76 人曾經吸食

過氯胺酮（K 粉/K 仔），71 人曾經吸食過冰毒，66 人曾經吸食過丸仔，57 人曾

經吸食過搖頭丸，54 人曾經吸食過白粉(海洛因)，47 人曾經吸食過開心水，67

人曾經吸食過其他藥物，包括瑪啡、Hash、鴉片、處方藥物（Telfast）等。 

表 4-3： 2014 年澳門在學青少年曾經吸食各類藥物的情況 

藥物類型 人數（有效樣本量） 比例（%） 缺失比例（%） 

大麻 113（9320） 1.15 5.19 

K 粉/K 仔 76（9345） 0.77 4.93 

冰毒 71（9321） 0.67 5.18 

丸仔 66（9340） 0.72 4.98 

搖頭丸 57（9341） 0.58 4.97 

海洛因 54（9337） 0.55 5.02 

開心水 47（9313） 0.48 5.26 

其他 67（5347） 0.68 45.61 

與 2010 年相比（見表 4-4），曾經吸食 K 仔和海洛因的比例有所下降，K 仔

的濫用比例從 1.02%下降到 0.81%；海洛因的濫用比例從 0.78%下降到 0.58%，但

未達到統計學意義上的顯著水平。丸仔/大麻的濫用比例有明顯上升，從 2010 年

的 1.14%上升到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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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與2010年相比，2014年澳門在學青少年曾經吸食各類藥物的情況 

 2010 2014  

 人數 

（有效樣本量） 
比例（%） 

人數 

（有效樣本量） 
比例（%） 差異（%） 

丸仔或大麻 79（6947） 1.14 148（9342） 1.58 0.45* 

K 仔 71（6929） 1.02 76（9345） 0.81 -0.21 

海洛因 54（6925） 0.78 54（9337） 0.58 -0.20 

註：*** p<.001； **p<.01； *p<.05。 

（三）藥物濫用頻率 

2014 年的問卷調查中，關於藥物濫用的情況包括曾經、過去一個月和過去

一年的濫用頻率，受訪者回答包括“0 次”、“1-2 次”、“3-5”次、“6-9 次”、

“10-19 次”、“20-39 次”、“39 次以上”。 

表 4-5: 在學青少年曾經吸食過以下物質的頻率（2014） 

從表 4-5 中可以得出，參加調查的在學青少年中，曾經吸食過 1-2 次的藥物

中，大麻的濫用人數最多，有 43 人；其次是 K 粉/K 仔（28 人），冰毒（24 人），

搖頭丸（21 人），海洛因（18 人），丸仔（17 人），開心水（10 人）。曾經吸食的

頻率多達 39 次以上的人中，吸食 K 仔/K 粉的人數最多，有 22 人；其次是大麻

藥物類型 1-2 次 3-5 次 6-9 次 10-19 次 20-39 次 39 次以上 

K 粉/K 仔 28 11 8 4 3 22 

搖頭丸 21 9 5 3 5 14 

冰毒 24 10 13 3 5 16 

海洛因 18 5 10 4 2 15 

大麻 43 29 12 3 7 19 

丸仔 17 11 11 6 6 17 

開心水 10 7 6 5 4 15 

其他 12 9 9 2 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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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人），丸仔（17 人），冰毒（16 人），海洛因（15）人，開心水（15 人），搖

頭丸（14 人）。由此可見，參加調查的澳門在學青少年曾經服用 K 粉/K 仔（氯胺

酮）及大麻的頻率高于其他幾類藥物。 

表 4-6：在學青少年過去三十天內曾經吸食過以下物質的頻率（2014） 

過去三十天內，曾經吸食過 39 次以上的頻率中，服用開心水（新型合成毒

品）的人數最多，有 18 人；其次是 K 粉/K 仔（16 人），海洛因（16 人），大麻

（16 人），丸仔（15 人），搖頭丸（14 人），冰毒（14 人）。（見表 4-6） 

表 4-7: 在學青少年過去一年內曾經吸食過以下物質的頻率（2014） 

過去一年內，曾經吸食過 1-2 次大麻的人數最多，有 38 人；其次是冰毒（14

藥物類型 1-2 次 3-5 次 6-9 次 10-19 次 20-39 次 39 次以上 

K 粉/K 仔 8 7 9 3 4 16 

搖頭丸 10 12 6 1 3 14 

冰毒 8 8 8 5 3 14 

海洛因 10 8 8 1 3 16 

大麻 23 14 8 6 4 16 

丸仔 15 8 8 2 5 15 

開心水 9 8 8 2 2 18 

其他 10 9 11 5 7 20 

藥物類型 1-2 次 3-5 次 6-9 次 10-19 次 20-39 次 39 次以上 

K 粉/K 仔 12 13 5 3 2 15 

搖頭丸 9 8 6 1 5 13 

冰毒 14 10 7 2 2 14 

海洛因 7 9 7 3 4 10 

大麻 38 26 11 3 6 13 

丸仔 12 6 9 3 4 13 

開心水 7 9 5 3 3 13 

其他 7 8 10 4 5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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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K 粉/K 仔（12 人），丸仔（12 人），、搖頭丸（9 人），海洛因及開心水各 7

人。吸食頻率高達 39 次以上的藥物中，K 粉/K 仔的人數最多，有 15 人；其次是

冰毒（14 人），而搖頭丸、大麻、丸仔、開心水分別為 13 人；最後是海洛因（10

人）。 

2010 年的問卷中僅包括過去一個月內吸食藥物的頻率，受訪者的回答包括

“一日二次或以上”、“一星期四次至一日一次”、“一星期三次”、“少於一

星期三次”、“只試過一、二次”、“其他”、“沒有”。因此，只能比較過去

一個月內 K 仔、海洛因、丸仔或大麻四種藥物及其他藥物的濫用情況。 

表 4-8: 與2010年相比，在學青少年過去三十天內是否服用以下藥物 

 2010 2014  

 人數 

（有效樣本量） 
比例（%） 

人數 

（有效樣本量） 
比例（%） 差異（%） 

丸仔或大麻 48（6946） 0.69 82（9288） 0.88 0.19 

K 仔 43（6936） 0.62 47（9297） 0.51 -0.11 

海洛因 38（6931） 0.55 46（9287） 0.50 -0.05 

表 4-8 顯示，與 2010 年相比，2014 年的調查結果顯示，過去一個月內濫用 K

仔（0.51%）及海洛因（0.50%）的人數占參加調查的在學青少年人數的比例有所

下降，但未達到統計學意義上的顯著差異，丸仔或大麻在過去一個月內的濫用比

例有所上升，從 0.69%上升到 0.88%，但也未達到統計學意義上的顯著差異。 

（四）不同性別的在學青少年之藥物濫用情況 

總體而言，曾經濫藥的在學青少年比例呈上升趨勢。如果只考慮 2010 年涉

及的藥物種類，有 106 名男性在學青少年曾經吸食過藥物，占參加調查的總體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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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學青少年的 2.30%，比 2010 年增長 0.32%，但未達到統計學意義上的顯著差

異。有 67 名女性在學青少年曾經吸食過非法藥物，占參加調查的總體女性在學

青少年的 1.42%，比 2010 年明顯增長 0.45%。考慮所有種類的藥物濫用情況，有

142 名男性在學青少年曾經吸食過藥物，占參加調查的總體男性在學青少年的

3.09%，而女性有 87 名，占參加調查的總體女性在學青少年的 1.84%，均較 2010

年有顯著上升。（見表 4-9） 

表 4-9：與 2010 年相比，2014 年不同性別的在學青少年曾經濫藥情況 

  2010 2014  

性別 人數 

（有效樣本量） 
比例（%） 

人數 

（有效樣本量） 
比例（%） 差異（%） 

2010 調查藥物
1
 

男生 60（3027） 1.98 106（4601） 2.30 0.32 

女生 38（3915） 0.97 67（4716） 1.42 0.45+ 

2014 調查藥物
2
 

男生 60（3027） 1.98 142（4601） 3.09 1.11** 

女生 38（3915） 0.97 87（4716） 1.84 0.87*** 

註：1. 2010 藥物包括K粉/K仔(氯胺酮)、白粉（海洛因）、丸仔(如安定、十字架、五仔、藍精靈      

等）、大麻。   

2. 2014 藥物包括 K 粉/K 仔（氯胺酮）、搖頭丸、冰毒（甲基安非他命/“豬肉”）、白粉

（海洛因）、草（大麻）、丸仔（如安定、十字架、五仔、藍精靈等）、開心水（新型混

合毒品）及其他。  

3. *** p<.001； **p<.01； *p<.05； +p<.1。 

與 2010 年相比，2014 年調查結果顯示，過去一個月內濫用 K 仔、海洛因的

男女生比例均有顯著下降。參加調查的女生濫用丸仔或大麻的比例有顯著的上升，

從 0.36%上升到 0.64%，參加調查的男生濫用丸仔或大麻的比例有所下降，但尚

未達到統計學意義上的顯著差異。（見表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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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與 2010 年相比，2014 年不同性別的在學青少年過去三十天內各種藥物

濫用的情況 

 2010 2014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人數（%） 

有效樣本量 

人數（%） 

有效樣本量 

人數（%） 

有效樣本量 

人數（%） 

有效樣本量 

差異

（%） 

差異

（%） 

K 仔 48(1.59)3010 22(0.56)3903 31(0.68)4576 13(0.28)4685 -0.92*** -0.28* 

海洛因 49(1.62)3018 29(0.74)3913 33(0.72)4572 11(0.23)4681 -0.90*** -0.51*** 

丸仔或大麻 40(1.33)3007 14(0.36)3901 49(1.07)4573 30(0.64)4679 -0.26 0.28+ 

搖頭丸 NA NA 34(0.74)4572 10(0.21)4684 NA NA 

冰毒 NA NA 33(0.72)4571 10(0.21)4682 NA NA 

開心水 NA NA 36(0.79)4567 9(0.19)4675 NA NA 

註： *** p<.001； **p<.01； *p<.05； +p<.1。 

NA代表没有该年数据。 

2014 年調查結果顯示，僅比較 2010 年問卷中涉及的藥物類型，有 54 名男性

在學青少年過去三十天內吸過非法藥物，占參加調查的總體在學青少年的 1.18%，

有 34 名女性在學青少年曾經吸食過非法藥物，占參加調查的總體在學青少年的

0.73%。如果只考慮 2010 年涉及的四種藥物類型，男女生吸食過藥物的比例均有

所上升，但尚未達到統計學意義上的顯著差異。如果將所有藥物類型納入考慮範

圍，與 2010 年相比，男女生吸食過藥物的比例均顯著上升。（見表 4-11） 

表 4-11：與 2010 年相比，2014 年不同性別的在學青少年過去三十天內藥物濫用

的總體情況 

  2010 2014 

 性別 人數 

（有效樣本量） 
比例（%） 

人數 

（有效樣本量） 
比例（%） 

差異

（%） 

2010 調查藥物
1
 

男生 35（3024） 1.16 54（4579） 1.18 0.02 

女生 19（3915） 0.49 34（4685） 0.73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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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調查藥物
2
 

男生 35（3024） 1.16 75（4581） 1.64 0.48+ 

女生 19（3915） 0.49 44（4685） 0.94 0.45* 

註： 1. 2010 藥物包括K粉/K仔(氯胺酮)、白粉（海洛因）、丸仔(如安定、十字架、五仔、藍精 

靈等）、大麻。   

 2. 2014 藥物包括 K 粉/K 仔（氯胺酮）、搖頭丸、冰毒（甲基安非他命/“豬肉”）、白粉

（海洛因）、草（大麻）、丸仔（如安定、十字架、五仔、藍精靈等）、開心水（新型混

合毒品）及其他。  

 3. *** p<.001； **p<.01； *p<.05； +p<.1。 

2014 年調查結果顯示，過去一年內，吸食非法藥物的男生有 94 人，占參加

調查青少年總體的 2.06%，女生有 56 人，占參加調查青少年總體的 1.20%。男生

過去一年曾經吸食藥物的人數明顯比女生多。（見表 4-12） 

表 4-12：2014 年不同性別的在學青少年過去一年內的濫藥情況 

性別 人數（有效樣本量） 比例（%） 

男生 94（4574） 2.06 

女生 56（4675） 1.20 

（五）不同年級的在學青少年之藥物濫用情況 

是次調查的對象包括高小（五、六年級）、初中、高中及大學的在學青少年。

以下比較不同年級的在學青少年 2014 年藥物濫用情況，並與 2010 年進行比較。 

總體藥物濫用方面，参照 2010 年藥物類型，參加調查的在學青少年中，有

16 名高小學生曾經吸食非法藥物，占 1.43%，46 名初中生曾經吸食非法藥物， 占

1.45%，高中最多，有 81 人曾經吸食非法藥物，占 2.28%，33 名大學生曾經吸食

藥物，占 2.20%。與 2010 年比較，高中生吸食非法藥物的比例有顯著上升，高小、

初中和大學生曾經濫用 K 仔、海洛因及丸仔或大麻的比例與 2010 年相比無顯著

變化。考慮 2014 年涉及的所有藥物，高小和高中生吸食的比例均有顯著上升（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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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表 4-13：與 2010 年相比，2014 年不同年級的在學青少年曾經濫藥的情況 

  2010 2014 

差異（%） 

年級 人數 

（有效樣本量） 

比例

（%） 

人數 

（有效樣本量） 

比例

（%） 

2010 調查藥物
1
 高小 19（1795） 1.06 16（1122） 1.43 0.37 

初中 35（2189） 1.60 46（3171） 1.45 -0.15 

高中 33（2157） 1.53 81（3559） 2.28 0.75+ 

大學 12（797） 1.51 33（1501） 2.20 0.69 

2014 調查藥物
2
 高小 19（1795） 1.06 31（1122） 2.76 1.70*** 

初中 35（2189） 1.60 70（3171） 2.21 0.61 

高中 33（2157） 1.53 95（3559） 2.67 1.14** 

大學 12（797） 1.51 36（1501） 2.40 0.89 

註： 1. 2010 藥物包括K粉/K仔(氯胺酮)、白粉（海洛因）、丸仔(如安定、十字架、五仔、藍精 

靈等）、大麻。   

 2. 2014 藥物包括 K 粉/K 仔（氯胺酮）、搖頭丸、冰毒（甲基安非他命/“豬肉”）、白粉

（海洛因）、草（大麻）、丸仔（如安定、十字架、五仔、藍精靈等）、開心水（新型混

合毒品）及其他.  

 3.***p<.001； **p<.01； *p<.05； +p<.1。 

參照 2010 年藥物類型，即 K 仔、海洛因、丸仔及大麻，2014 年調查結果顯

示，過去 30 天內，有 0.90%（10 人）的高小生吸食過藥物，1.02%（32 人）初中

生吸食過藥物，高中比例最高有 1.02%（36 人）吸食過藥物，0.87%（13 人）大

學生吸食過藥物。與 2010 年比較均無顯著變化。考慮 2014 年所涉及的藥物類型，

高小、初中、高中生吸食藥物的比例均有顯著上升，大學生無顯著變化。（見表

4-14） 

表 4-14：與 2010 年相比，2014 年不同年級的在學青少年過去三十天內濫藥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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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2014 

差異

（%） 

年級 人數 

（有效樣本量） 

比例

（%） 

人數 

（有效樣本量） 

比例

（%） 

2010 調查藥物
1
 高小 9（1797） 0.50 10（1113） 0.90 0.40 

初中 20（2187） 0.91 32（3150） 1.02 0.10 

高中 16（2155） 0.74 36（3541） 1.02 0.27 

大學 9（796） 1.13 13（1496） 0.87 -0.26 

2014 調查藥物
2
 高小 9（1197） 0.75 18（1113） 1.62 0.87+ 

初中 20（2187） 0.91 45（3150） 1.43 0.51+ 

高中 16（2155） 0.74 43（3542） 1.21 0.47+ 

大學 9（796） 1.13 16（1497） 1.07 -0.06 

註： 1. 2010 藥物包括K粉/K仔(氯胺酮)、白粉（海洛因）、丸仔(如安定、十字架、五仔、藍精 

靈等）、大麻。   

 2. 2014 藥物包括 K 粉/K 仔（氯胺酮）、搖頭丸、冰毒（甲基安非他命/“豬肉”）、白粉

（海洛因）、草（大麻）、丸仔（如安定、十字架、五仔、藍精靈等）、開心水（新型混

合毒品）及其他.  

 3. *** p<.001； **p<.01； *p<.05； +p<.1。 

（六）中文和非中文學校中學生之藥物濫用情況 

澳門的小學校和中學校可以大體上分爲兩大類：中文和非中文學校。中文學

校以中文授課為主，而非中文學校主要以英文或葡文授課。是次調查發現，中文

和非中文學校學生的濫葯比例有很大的差別。如表 4-15 所示，非中文學校中高

小學生吸食 K 粉/K 仔、搖頭丸、冰毒、大麻、和丸仔的比例都遠遠高出中文學

校中的高小學生吸食用這些藥物的比例。總體而言，非中文學校中高小學生濫葯

的比例為 7.69%，而中文學校中高小學生濫葯的比例僅為 2.52%，前者比後者高

出了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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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中文學校和非中文學校中的高小學生曾經濫藥的情況 

 中文學校 英文或葡文學校  

 
人數 

（有效樣本量） 
比例（%） 

人數 

（有效樣本量） 
比例（%） 差異（%） 

K粉/K仔 2（1069） 0.19 2（52） 3.85 -3.66*** 

搖頭丸  3（1067） 0.28 2（52） 3.85 -3.57*** 

冰毒 6（1067） 0.56 3（52） 5.77 -5.21*** 

海洛因 3（1067） 0.28 1（52） 1.92 -1.64+ 

大麻 4（1063） 0.38 3（52） 5.77 -5.39*** 

丸仔 8（1066） 0.75 2（52） 3.85 -3.10* 

開心水 4（1059） 0.38 1（52） 1.92 -1.55 

其他 10（594） 1.68 1（33） 3.03 -1.35 

總體 27（1070） 2.52 4（52） 7.69 -5.17* 

 

非中文學校中的初中生和高中生濫葯比例也比中文學校中同年級學生高很

多（見表 4-16）。具體地說，非中文學校的中學生吸食 K粉/K仔比例為中文學校

學生的3.7倍（2.64%:0.71%），搖頭丸為中文學校中學生的 2.6倍（1.40%:0.54%），

大麻為 7.6倍(5.74%:0.76%)，丸仔為 3.1倍(1.71%:0.56%)，開心水為 3.0倍

(1.39%:0.46%)。非中文學校的中學生總體濫葯的比例為 8.98%，是中文學校的

中學生總體濫葯比例（1.76%）的五倍。 

表 4-16：中文學校和非中文學校中初中和高中學生曾經濫藥的情況 

 中文學校 英文或葡文學校  

 
人數 

（有效樣本量） 
比例（%） 

人數 

（有效樣本量） 
比例（%） 差異（%） 

K粉/K仔 43（6078） 0.71 17（645） 2.64 -1.93*** 

搖頭丸  33（6067） 0.54 9（645） 1.40 -0.85** 

冰毒 47（6074） 0.77 8（646） 1.24 -0.47 

海洛因 37（6073） 0.61 6（646） 0.93 -0.32 

大麻 46（6060） 0.76 37（645） 5.74 -4.98*** 

丸仔 34（6061） 0.56 11（643） 1.71 -1.15*** 



27 

 

開心水 28（6059） 0.46 9（646） 1.39 -0.93** 

其他 39（3333） 1.17 11（524） 2.10 -0.93+ 

總體 107（6084） 1.76 58（698） 8.31 -7.22*** 

表 4-15 和表 4-16 的數據顯示，非中文學校的學生和中文學校的學生在吸食

大麻方面的差別最大。這大概是導致是次調查中吸食大麻的比例明顯增加的一個

原因。2010 年的調查未細分中外文學校。英語和葡語學校中的學生很多具有西

方背景，他們深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可能更容易接觸和吸食大麻，這種現象值得

進一步分析和理解。 

（七）藥物濫用的場所 

2014 年的結果顯示（見表 4-17），有濫藥經歷的在學青少年中，在自己家濫

藥的青少年比例最高（24.42%），其次是在卡拉 OK 和在朋友家濫藥者（約 24%），

在酒店/賓館、Disco/酒吧、公園/球場濫藥的青少年均占總體的 20%以上，在街上、

桌球室、公廁、遊戲機房、網吧、學校廁所等場所濫藥的青少年也占有一定的比

例。 

表 4-17：2014 年度在學青少年濫藥場所 

地点 人數（有效樣本量） 比例（%） 

自己家 42（172） 24.42 

卡拉 OK（K 房） 41（169） 24.26 

朋友家 41（171） 23.98 

酒店/賓館 36（167） 21.56 

Disco/酒吧 36（168） 21.43 

公園/球場 36（168） 21.43 

街上 32（167） 19.16 

桌球室（波樓） 30（170） 1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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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廁 29（167） 17.37 

遊戲機房（機鋪） 29（169） 17.16 

網吧 29（169） 17.16 

學校廁所 29（170） 17.06 

學校課室 27（171） 15.79 

其他 23（97） 23.71 

表 4-18 中可以看出，2014 年的調查結果顯示，在有濫藥經歷的澳門在學青

少年人群中，31.30%的在學青少年因為好奇而濫藥，其次是貪好玩（20.87%）、

為了刺激(20.43%)、消除壓力（18.26%）、解愁悶(16.52%)、陪朋友吸食(15.22%)

等。與 2010 年相比，因貪好玩、為了有型或成熟、陪朋友吸食的比例均有顯著

下降。爲了刺激而吸食藥物的比例有顯著上升，而因好奇、解愁悶、消除壓力、

提神而吸食藥物的比例無明顯變化。 

表 4-18：與 2010 年相比，2014 年在學青少年濫藥原因 

 2010 2014  

原因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差異（%） 

好奇 33 33.33 72 31.30 -2.03 

貪好玩 31 31.31 48 20.87 -10.44* 

為了刺激 12 12.12 47 20.43 8.31+ 

消除壓力 21 21.21 42 18.26 -2.95 

解悶愁 13 13.13 38 16.52 3.39 

陪朋友吸食 25 25.25 35 15.22 -10.04* 

受派對聚會氣氛影響 NA NA 30 13.04 NA 

提神 17 17.17 29 12.61 -4.56 

有心癮 NA NA 29 12.55 NA 

和家人關係不好 NA NA 21 9.13 NA 

為了有型或成熟 25 25.25 20 8.70 -16.56*** 

治療目的 NA NA 17 7.39 NA 

家人都有吸食 10 10.10 12 5.19 -4.91 

其他原因 18 18.18 32 13.85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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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p<.001； **p<.01； *p<.05； +p<.1。 

NA 代表沒有該年數據。 

（八）結論 

本次調查結果顯示，澳門在學青少年濫用藥物的比例呈上升趨勢。採用同樣

的衡量標準，藥物濫用的比例從 2010 年的 1.42%上升到 2014 年的 1.88%，也就

是說，四年間的增速為 32%。女生中藥物濫用的變化尤其明顯，從 2010 年到 2014

年，女生藥物濫用的比例增加了 46%，男生則沒有顯著的增加。非中文學校中學

生的濫葯比例明顯高出中文學校中的比例，這一差別在吸食大麻行爲上尤爲突出。

另外，高中生藥物濫用的比例有明顯增加，其他年級變化不顯著。約 24%的濫藥

在學青少年在自己家、在朋友家和在卡拉 OK（K 房）濫藥，在 Disco/酒吧、酒

店/賓館、公園/球場濫藥的青少年均占總體的 20%以上，在街上、桌球室、學校

廁所、遊戲機房、公廁、網吧等濫藥的青少年也占有一定的比例。約 31%的濫藥

在學青少年因好奇而濫藥，其次是爲了貪好玩、刺激等，負面情緒（如壓力、愁

悶）也是導致在學青少年濫藥的重要原因。 

具體而言，本次調查發現，大麻的濫用比例最高，有 113 人曾經濫用過大麻，

占參加調查的總體濫藥在學青少年的 1.15%，其次是 K 粉/K 仔（0.77%）、冰毒

（0.67%）、丸仔（0.72%）、搖頭丸（0.58%）、海洛因（0.55%）和開心水（0.48%）。 

濫藥的頻率方面，曾經服用 K 粉/K 仔（氯胺酮）及大麻的頻率高于其他藥

物。過去三十天內，曾經吸食過 39 次以上開心水（新型合成毒品）的人數最多；

過去一年內，曾經吸食過 1-2 次大麻的人數最多。與 2010 年相比，2014 年的調

查結果顯示，過去一個月內濫用 K 仔及海洛因的人數占總體在學青少年人數的

比例有所下降，丸仔或大麻在過去一個月內的濫用比例有所上升，但均未達到統

計學意義上的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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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是次調查還發現，有 1320 名參加本次調查的在學青少年曾經嘗試吸

煙，占參加調查的總體在學青少年的 14.16%。曾經飲用過酒精飲品的在學青少

年有 5233 人，占參加調查的在學青少年總體的 56.14%。與 2010 年的調查結果相

比，曾經嘗試吸煙的人數占總人數的比例明顯上升，但曾經飲用過酒精飲品的人

數比例顯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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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與藥物濫用相關的社會結構因素分析 

（一）概述 

本節的目的在於探究與藥物濫用顯著相關之因素及其相關程度大小。首先， 

我們使用統計技術1篩選出與藥物濫用行為顯著相關的變量。然後，將其與一個

月/一年內/一生中是否有藥物濫用進行斯皮爾曼等級相關檢驗2，以探究各因素與

藥物濫用的關係。 

本次調查涉及的因素包括：(1)調查者的基本信息、(2)課外活動、(3)在校表

現、(4)心理特徵、(5)物質濫用認識、(6)性格特質、(7)父母教育方式、(8)吸煙及

飲酒情況、(9)接受濫藥教育的經驗和(10)朋友及同學的影響。對於第一部分“基

本情況”，由於其包含眾多人口學及家庭結構等重要因素，我們將對其一一列舉

分析。針對其餘 9 個部分，我們將對其中與濫藥顯著相關的因素進行討論，並報

告各因素與濫藥行為的斯皮爾曼等級相關大小。 

（二）結果 

1. 基本情況 

基本情況具體包括被訪者性別、年級、出生地、家庭結構（是否和父母共同

居住）、雙親工作情況（是否均有工作）和零花錢數量共 6 個因素。被調查者在

一個月內、一年內和一生中濫用藥物與否的頻數與百分比3詳見下表。 

                                                 
1
我們使用了逐步法（stepwise）篩選出顯著的變數作為主要依據。 

2
斯皮爾曼等級相關係數（Spearman Correlation）是度量兩個定序變數相關的方法。其取值從-1 到儲存

格內括弧外數字為斯皮爾曼等級相關係數，括弧內為其標準差。其值的絕對值大小決定了兩個變數的相

關程度。例如，係數為 1 的時候，表示兩個變數完全相關，而為 0 的時候表示兩個變數完全無關。 
3
以表 5-1 為例，單元格內括號中百分比為行百分比（截斷后）而非列百分比。具體來說，第一行第



32 

 

從性別來看（見表 5-1），澳門男性在學青少年在各個不同時段內藥物濫用行

為都略多於女性，但這種差異對三個時段的濫藥行為來說均未達到統計學顯著。 

表 5-1：不同性別濫用藥物比例 

 一個月內濫用藥物 一年內濫用藥物 一生中濫用藥物 

男性 75(1.64%) 94(2.06%) 142(3.09%) 

女性 44(0.94%) 56(1.20%) 87(1.84%) 

註：括號外為頻數，括號內為對應藥物濫用的百分比。 

從被訪問者年級來看（見表 5-2）。調查發現澳門在學青少年過去一個月的濫

藥比率隨著受教育年限的增高而降低，但是對過去一年內和一生中濫藥而言這種

趨勢並不明顯。就過去一年內濫藥而言，高中生濫藥比率最高，其次是高小學生、

初中生和大學生。而就一生中濫藥而言，小學生濫藥比例最高，其次是高中生、

大學生和初中生。 

表 5-2：不同年級濫用藥物比例 

 一個月內濫用藥物 一年內濫用藥物 一生中濫用藥物 

高小 18(1.62%) 19(1.70%) 31(2.76%) 

初中 45(1.43%) 48(1.53%) 70(2.21%) 

高中 43(1.21%) 64(1.81%) 95(2.67%) 

大學 16(1.07%) 21(1.41%) 36(2.40%) 

註：括號外為人數，括號內為對應藥物濫用的百分比。 

從出生地來看（見表 5-3），不同出生地與不同時段的濫藥行為的相關性也不

顯著。總體來說，在澳門、香港和大陸之外地區出生的青少年濫藥比例高於在這

三個地區出生的青少年。而在香港、澳門和內地出生的青少年中，內地學生在不

                                                                                                                                            
一列單元格內百分比為男性中一個月使用毒品的百分比。第一行第二列則為男性中一年內使用毒品的百

分比。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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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段濫藥比例均為最低。 

5-3：出身地濫用藥物比例 

 一個月內濫用藥物 一年內濫用藥物 一生中濫用藥物 

澳門 75(1.10%) 99(1.45%) 152(2.21%) 

中國內地 17(0.96%) 19(1.07%) 34(1.90%) 

香港 5(2.43%) 6(2.88%) 10(4.83%) 

其他 25(5.97%) 27(6.43%) 35(8.31%) 

註：括號外為人數，括號內為對應藥物濫用的百分比。 

從家庭結構來（見表 5-4）看，獨居青少年的濫藥比例普遍高於其他家庭類

型的青少年。此外，除獨居情況外，重組家庭（單親+繼/養）和“與其他親戚居

住”的青少年不同時段濫藥比例亦比其他組高。與雙血親、單血親以及與繼/養

父母共同生活的青少年濫藥比例較為接近。 

表 5-4：家庭結構與濫用藥物比例 

 一個月內濫用藥物 一年內濫用藥物 一生中濫用藥物 

雙親一起居住 78(1.15%) 96(1.42%) 155(2.29%) 

單親一起居住 14(1.04%) 23(1.71%) 30(2.20%) 

單親+繼/養 8(1.86%) 10(2.34%) 13(3.01%) 

繼/養父母 3(1.79%) 2(1.20%) 4(2.35%) 

與其他親戚居住 8(1.85%) 10(2.30%) 14(3.19%) 

獨居 10(7.81%) 10(7.81%) 15(11.36%) 

註：括號外為人數，括號內為對應藥物濫用的百分比。 

從雙親工作情況看（見表 5-5），雙親均無工作的在學青少年的濫藥比例約為

其他類型的青少年的 2 倍。父母均有工作或父/母一方有工作的在學青少年的濫

藥比例類似。 

表 5-5：雙親工作情況與藥物濫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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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月內濫用藥物 一年內濫用藥物 一生中濫用藥物 

均有工作 82(1.22%) 112(1.67%) 162(2.39%) 

一位有工作 30(1.37%) 31(1.42%) 56(2.54%) 

均無工作 8(3.27%) 7(2.87%) 10(3.98%) 

註：括號外為人數，括號內為對應藥物濫用的百分比。 

從零花錢數量看（見表 5-6），零花錢數量與濫藥行為總體呈正相關，即零花

錢越多，濫藥比例越高。其中零花錢數量大於每週 3000MOP 的青少年的濫藥比

例最高，在不同時段均高於 6%。 

表 5-6：零花錢數量與藥物濫用比例 

 一個月內濫用藥物 一年內濫用藥物 一生中濫用藥物 

沒有 25(1.84%) 27(1.99%) 35(2.56%) 

1-500 29(0.89%) 37(1.14%) 58(1.78%) 

501-1000 16(1.13%) 20(1.42%) 30(2.11%) 

1001-1500 6(0.82%) 10(1.38%) 20(2.73%) 

1501-2000 7(1.59%) 12(2.73%) 17(3.82%) 

2001-2500 4(1.91%) 5(2.37%) 7(3.30%) 

2501-3000 2(1.49%) 4(2.99%) 5(3.73%) 

3000 以上 14(6.31%) 14(6.33%) 20(8.97%) 

註：括號外為人數，括號內為對應藥物濫用的百分比。 

2. 校外活動 

問卷中被調查者課外活動的情況，由參加以下 11 類活動測量，包括：“看

電影”、“看演唱會”、“騎單車、摩托車或者開車兜風”、“參與社區事務或

志願者服務”、“參加體育鍛煉、運動或比賽”、“參與朋友聚會、party 或其

他社交活動”、“逛街或購物”、“看雜誌、報紙”、“玩電子遊戲機”、“上

社交網站（如Facebook）”和“發微信或者網聊（如WhatsApp、WeChat、line等）”。

其頻率從“從不”到“幾乎每天參加”共 5 個選項。經過篩選，我們發現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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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聚會與不同時段的濫藥行為均顯著正相關（顯著程度均達到 P<0.01 的級別），

詳見表 5-7。 

表 5-7： 課外活動與藥物濫用相關表 

 一個月內濫用藥物 一年內濫用藥物 一生中濫用藥物 

看電影 0.05(0.01)***
 4
 0.06(0.01)*** 0.06(0.01)*** 

聚會 0.06(0.01)*** 0.07(0.01)*** 0.08(0.01)*** 

註：括弧外為斯皮爾曼等級相關係數，括弧內為其標準差。 

*** p<.001；** p<.01；* p<.05。 

3. 在校表現 

在校表現由 10 個問題測量。前 3 個問題為“最近一個月內，因生病/逃學/

其他原因不去上課的頻次”，其選項設置為“從不”到“10 天以上”共 7 個選

項。後 7 個問題則詢問“過去一年內出現以下情況的頻率？（享受在校時光/討

厭去學校/最大努力做功課/功課太難理解/學習很有趣/不能按時完成作業/因表現

不好而被處罰）”。對其選項設置從“從不”到“總是”共 5 個選項。經過篩選

發現，逃學與不同時段的濫藥行爲有非常顯著的正相關（顯著程度 P 均小於

0.001）。 

表 5-8：在校表現與藥物濫用相關表 

 一個月內濫用藥物 一年內濫用藥物 一生中濫用藥物 

逃學 0.08(0.02)*** 0.06(0.02)*** 0.08(0.02)*** 

註：括弧外為斯皮爾曼等級相關係數，括弧內為其標準差。 

                                                 
4
 表格內係數為斯皮爾曼等級相關係數，括號內為其標準差，P 值小於 0.001 的係數使用***號表示，

而 P 值小於 0.01 的係數使用**號表示，而 P 值小於 0.05 的係數後面使用*表示。斯皮爾曼等級相關係數的

正負號表明兩個變量為正相關或者負相關，係數絕對值越接近 1 表明其兩個變量相關程度越高。斯皮爾

曼等級相關係數的標準差（括號內的數字）表明該係數可能的測量誤差大小。一般來說，我們將斯皮爾

曼等級相關係數大於兩倍的標準差作為最低標準（此時 P 值小於 0.05）。而 P 值表明兩個變量的相關僅

僅是巧合的概率。因此，我們希望 P 值越小越好。我們採用 P 值的臨界標準是 0.05，表明兩個變量的相

關是巧合的概率僅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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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001；** p<0.01；*p<0.05。 

4. 居家與外出 

這一部分的問題由三個問題測量，分別為：“一般而言，放學後多少個鐘頭

在沒有成年人監督下度過的”、“獨自在家的時間”和“晚上外出的時間”。這

三個問題設置為 6 個選項，從“沒有”到“5 個鐘頭以上”。篩選後發現晚上外

出時間與各個時段內藥物濫用情況呈正相關。表 5-9 報告了各個因素的斯皮爾曼

等級相關係數。晚上外出時間與不同時段內的藥物濫用情況呈顯著正相關（顯著

程度均達到 P<0.001 級別）。 

表 5-9 ：監控和情緒與藥物濫用相關表 

 一個月內濫用藥物 一年內濫用藥物 一生中濫用藥物 

晚上外出的時間 0.07(0.01)*** 0.08(0.01)*** 0.09(0.01)*** 

註：括弧外為斯皮爾曼等級相關係數，括弧內為其標準差。 

*** p<0.001；** p<0.01；*p<0.05。 

5. 物質濫用認識 

物質濫用的認識分為對偶爾/經常使用某種物質的接受程度和偶爾/經常使用

該物質可能造成的危害兩方面。這些物質分為 6 類，分別為“煙”、“酒”、“大

麻”、 “K 仔”、“白粉”和“冰毒”，該部分共 24 個問題。考慮到模型變量

的數量較多，我們將偶爾/經常使用某種物質的接受程度這 12 個問題（選項設置

為“可以接受”“不贊成”和“非常不贊成”）和偶爾/經常使用該物質可能感

知的危害這 12 個問題（選項設置為“沒有傷害”“輕微傷害”“一些傷害”

“嚴重傷害”）分為兩組分別進行回歸分析。表 5-10 分為兩個部分，上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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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贊成偶爾/經常使用各類物資的篩選結果，下半部分為相應危害認識的篩選結

果。結果發現對濫藥的危害認識越充分，濫藥行為的概率越低。同樣地，越是反

對濫藥行為的，實際濫藥概率越低（顯著程度均達到 P<0.01）。 

表 5-10：物質濫用的認識與藥物濫用相關表 

 一個月內濫用藥物 一年內濫用藥物 一生中濫用藥物 

濫藥反對態度 

偶爾吸煙 -0.06(0.01)*** -0.04(0.01)** -0.07(0.01)*** 

經常抽煙 -0.09(0.01)*** -0.08(0.01)*** -0.11(0.01)*** 

偶爾喝酒 -0.05(0.01)*** -0.04(0.01)*** -0.06(0.01)*** 

偶爾使用毒品 -0.06(0.01)*** -0.04(0.01)*** -0.08(0.01)*** 

經常使用毒品 -0.15(0.02)*** -0.14(0.02)*** -0.18(0.02)*** 

灆藥危害認知 

偶爾吸煙 -0.06(0.01)*** -0.04(0.01)** -0.07(0.01)*** 

經常抽煙 -0.09(0.01)*** -0.08(0.01)*** -0.10(0.01)*** 

偶爾喝酒 -0.06(0.01)*** -0.05(0.01)*** -0.06(0.01)*** 

經常喝酒 -0.06(0.01)*** -0.05(0.01)*** -0.06(0.01)*** 

偶爾使用毒品 -0.23(0.02)*** -0.20(0.02)*** -0.25(0.02)*** 

經常使用毒品 -0.14(0.01)*** -0.12(0.01)*** -0.15(0.01)*** 

註：括弧外為斯皮爾曼等級相關係數，括弧內為其標準差。 

*** p<0.001；** p<0.01；*p<0.05。 

6. 父母教育方式 

父母教育方式分為為父母監督和父母子女關係兩個部分。父母監督共由 13

個問題測量，包括：父母“檢查是否完成功課”、“輔導作業”、“要求做家務”、

“限制看電視時間”和“允許平時晚上出去和朋友玩”5 個問題，和父親/母親各

自“知道你放學後去哪兒了”、“外出知道你和誰在一起”、“外出時知道你在

哪裡”、“週末外出必須在指定時間回家”共 8 個問題。父母子女關係包括：“你

和父親/母親/父母外其他成人談論遇到的問題”、“平時將自己所思所想告訴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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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母親”、“與父母晚餐次數”、“覺得父母喜歡你”、“遇到困難父母支援

你”、“與父母的親密感”和“父母能容忍你的不同見解”等問題。該部分共

21 個因素。篩選結果表明，父母允許孩子晚上外出以及與父母共進晚餐的次數

均與濫藥有關。表 5-11 報告了各自的斯皮爾曼等級相關係數。可以發現，父母

允许孩子外出增加了孩子各阶段濫用藥物的概率，而父母與孩子共進晚餐次數越

多，孩子在各個階段濫藥的概率越低。 

表 5-11： 父母教育方式與藥物濫用相關表 

 一個月內濫用藥物 一年內濫用藥物 一生中濫用藥物 

允許晚上外出 0.02(0.01)+ 0.03(0.01)* 0.04(0.01)** 

與父母晚餐 -0.06(0.01)*** -0.07(0.01)*** -0.07(0.01)*** 

註：括弧外為斯皮爾曼等級相關係數，括弧內為其標準差。 

*** p<0.001； ** p<0.01； * p<0.05； + p<0.1。 

7. 吸煙及飲酒的影響 

對吸煙和飲酒情況的測量主要包括被訪者一生中和過去一個月內吸煙的頻

率與其家庭成員的吸煙情況，以及被訪者一生中、過去一個月內和過去一年中飲

酒的頻率與家庭成員的飲酒情況。除家庭成員中飲酒人數外，吸煙和飲酒頻率越

高，濫藥的概率也越高（幾乎都達到了 P<0.001 的相關程度）。 

表 5-12：吸煙和飲酒與藥物濫用相關表 

 一個月內濫用藥物 一年內濫用藥物 一生中濫用藥物 

吸煙頻率 0.15(0.02)*** 0.17(0.02)*** 0.21(0.02)*** 

一月內吸煙頻率 0.25(0.03)*** 0.26(0.03)*** 0.31(0.03)*** 

家庭成員吸煙人數 0.03(0.01)* 0.04(0.01)*** 0.05(0.01)*** 

飲酒頻率 0.04(0.01)** 0.06(0.01)*** 0.07(0.01)*** 

一月內飲酒頻率 0.12(0.01)*** 0.13(0.01)*** 0.1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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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內飲酒頻率 0.09(0.01)*** 0.11(0.01)*** 0.12(0.01)*** 

醉酒頻率 0.16(0.02)*** 0.15(0.02)*** 0.18(0.02)*** 

家庭成員飲酒人數 -0.02(0.01) -0.01(0.01) -0.01(0.01) 

註：括弧外為斯皮爾曼等級相關係數，括弧內為其標準差。 

*** p<0.001； ** p<0.01； * p<0.05； + p<0.1。 

8. 接受預防濫藥教育的經驗 

這部份問題包括“如何評價自己參與有關預防濫藥教育的經歷（經歷包括學

校提供的課堂和討論/校外機構講座/各類禁毒活動/宣傳廣告/其他）”，選項設置

為“無經歷”到“非常有價值”共 5 個選項，由於這一部分僅為濫藥的經歷，我

們僅將一生中/過去一年內/過去一個月內藥物濫用作為因變量。經過篩選發現除

“其他”來源的預防濫藥教育外，各類預防濫藥教育均能降低各個時間段內濫藥

的概率（顯著程度均在 P<0.01）。 

表 5-13：接受濫藥教育的經驗與藥物濫用相關表 

 一個月內濫用藥物 一年內濫用藥物 一生中濫用藥物 

自己學校提供討論 -0.04(0.01)*** -0.03(0.01)** -0.05(0.01)*** 

校外機構專題講座 -0.04(0.01)*** -0.05(0.01)*** -0.05(0.01)*** 

各類禁毒活動 -0.05(0.01)*** -0.05(0.01)*** -0.06(0.01)*** 

宣傳廣告 -0.04(0.01)** -0.04(0.01)** -0.05(0.01)*** 

其他來源 0.00(0.01) -0.01(0.01) -0.01(0.01) 

註：括弧外為斯皮爾曼等級相關係數，括弧內為其標準差。 

***p<.001； **p<.01； * p<.05。 

9. 朋友和同學的影響 

該部份分為兩組問題。第一組為：“朋友中多少人使用以下物質（煙、酒、

K 粉、搖頭丸、冰、海洛因、大麻、其他毒品）”共 8 個問題，而選項設為從“沒

有”到“全部”共 5 項。第二組為：“朋友使用上述物質多大程度上影響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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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物質”8 個問題，選項設置為從“毫無影響”到“很大影響”共 4 個選項。

我們將朋友濫藥的比例定義為朋友使用 K 粉、搖頭丸、冰、海洛因、大麻和其

他毒品的平均值。經過分析，朋友抽煙、飲酒和濫藥均與不同時段藥物濫用行爲

顯著相關（顯著程度達到 P<0.001）。下表報告了各個因素對不同時段藥物濫用

的斯皮爾曼等級相關係數。其中，朋友濫藥比例對各個時段的濫藥行為的斯皮爾

曼等級相關係數高於 0.2，詳見表 5-14。 

表 5-14：朋友和同學的影響與藥物濫用相關表 

 一個月內濫用藥物 一年內濫用藥物 一生中濫用藥物 

朋友吸煙比例 0.08(0.01)*** 0.10(0.01)*** 0.11(0.01)*** 

朋友喝酒比例 0.06(0.01)*** 0.08(0.01)*** 0.09(0.01)*** 

朋友濫藥比例 0.22(0.02)*** 0.22(0.02)*** 0.26(0.02)*** 

註：括弧外為斯皮爾曼等級相關係數，括弧內為其標準差。 

*** p<.001； **p<.01； *p<.05。 

（三）結論 

藥物濫用是由多方面、多維度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本次研究涉及被調查

者的基本信息、校外活動、在校表現、監控和情緒、物質濫用的認識、父母教育

方式、吸煙及飲酒情況、接受預防濫藥教育的經驗和朋友及同學的影響，共十個

部份。每個部份中的各種因素對不同時段物質濫用與否都有不同的作用。 

具體來說，男性、出生地為澳門和香港以及內地外的其他地區、獨居、父母

均無工作、零花錢每個月大於 3000MOP 的青少年有較高的濫藥比例；而參加聚

會和看電影，此類校外活動和藥物濫用有關；逃學亦和濫藥顯著相關；青少年長

時間在外遊蕩同樣與濫藥顯著相關；對毒品（抽煙、喝酒）危害的錯誤認識和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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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地接受毒品也會提高濫藥風險；父母放任孩子晚上外出玩耍，不知道孩子行蹤

均與高風險的濫藥相關；參加各類防止濫藥的活動均與較低的濫藥行為相關；最

後，朋友濫用藥物、抽煙和飲酒的比例均提高了其自身濫藥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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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澳門在學青少年對藥物濫用的態度與價值觀 

是次調查在測量澳門在學青少年對藥物濫用的態度與價值觀時，對參與調查

的所有學生都詢問了兩個問題：一是“你贊同人們做以下事情嗎？”（包括抽煙、

喝酒、吸食大麻、服食 K 仔、吸食海洛因和吸食冰毒這六種濫藥行爲）；二是

“如果人們有以下行爲，你認爲他們會受到多大程度的傷害？”（包括由上述六

種行爲造成的身體傷害及其他傷害）。 

針對上述六種行爲，是次調查分別從“偶爾使用”和“經常使用”兩個維度

來考察被調查者的態度與價值觀。比如，在是次調查中，針對被調查者對抽煙行

為的贊同程度問題，我們設計的問題包括：“你贊同人們偶爾抽煙嗎？”和“你

贊同人們經常抽煙嗎？”。答案選項包括“可以接受”、“不贊成”、“非常不

贊成”和“不清楚、不熟悉該物質”四項。同時，針對被調查者對抽煙行爲危害

程度的認識問題，我們設計的問題包括：“如果人們偶爾抽煙，你認爲他們會受

到多大程度的傷害？”和“如果人們經常抽煙，你認爲他們會受到多大程度的傷

害？”。答案選項包括“沒有傷害”、“輕微傷害”、“一些傷害”、“嚴重傷

害”和“不清楚、不熟悉該物質”五項。依次類推至其他五種濫藥行爲。 

本部份報告將包括以下兩個方面的內容：澳門在學青少年對他人濫藥行為的

反對程度和對濫藥行為的危害認知。 

（一）澳門在學青少年對他人濫藥行為的反對程度分佈 

1. 澳門在學青少年總體對他人濫藥行為的反對程度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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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澳門在學青少年對他人濫藥行為的反对程度分佈表 

問  題 
可以接受 

N（%） 

不贊成 

N（%） 

非常不贊成 

N（%） 

不清楚， 

不熟悉該物質 

N（%） 

你是否贊成人們偶爾吸食

大麻 
345（3.61） 1503（15.73） 7112（74.45） 593（6.21） 

你是否贊成人們經常吸食

大麻 
168（1.76） 1295（13.56） 7511（78.64） 577（6.04） 

你是否贊成人們偶爾服食 K

仔 
140（1.47） 1257（13.16） 7602（79.56） 556（5.82） 

你是否贊成人們經常服食 K

仔 
111（1.16） 1146（12.00） 7734（80.98） 559（5.85） 

你是否贊成人們偶爾吸食

白粉（海洛因） 
135（1.41） 1244（13.03） 7649（80.10） 521（5.46） 

你是否贊成人們經常吸食

白粉（海洛因） 
109（1.14） 1131（11.85） 7792（81.63） 514（5.38） 

你是否贊成人們偶爾吸食

冰毒（甲基安非他命/豬肉） 
141（1.48） 1217（12.75） 7537（78.95） 651（6.82） 

你是否贊成人們經常吸食

冰毒（甲基安非他命/豬肉） 
116（1.22） 1123（11.78） 7639（80.12） 656（6.88） 

（1）對於他人偶爾吸食大麻的行爲而言，3.61%的澳門在學青少年認爲該行

爲可以接受，15.73%不贊成，74.45%非常不贊成，6.21%不清楚、不熟悉大麻； 

（2）對於他人經常吸食大麻的行爲而言，1.76%的澳門在學青少年認爲該行

爲可以接受，13.56%不贊成，78.64%非常不贊成，6.04%不清楚、不熟悉大麻； 

（3）對於他人偶爾服食 K 仔的行爲而言，1.47%的被調查者認爲該行爲可以

接受，13.16%不贊成，79.56%非常不贊成，5.82%則不清楚、不熟悉 K 仔； 

（4）對於他人經常服食 K 仔的行爲而言，1.16%的澳門在學青少年可以接受

該行爲，12.00%不贊成，80.98%非常不贊成該行爲，5.85%則不清楚、不熟悉 K

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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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對於他人偶爾吸食海洛因的行爲而言，1.41%的澳門在學青少年表示該

行爲可以接受，13.03%不贊成，80.10%非常不贊成該行爲，5.46%則不清楚、不

熟悉海洛因； 

（6）對於他人經常吸食海洛因的行爲而言，1.14%的澳門在學青少年認爲該

行爲可以接受，11.85%不贊成，81.63%非常不贊成，5.38%則表示不清楚、不熟

悉海洛因； 

（7）對於他人偶爾吸食冰毒的行爲而言，1.48%的澳門在學青少年認爲該行

爲可以接受，12.75%不贊成，78.95%非常不贊成該行爲，6.82%則不清楚、不熟

悉冰毒； 

    （8）對於他人經常吸食冰毒的行為而言，1.22%的澳門在學青少年表示可以

接受該行為，11.78%不贊成，80.12%非常不贊成，6.88%表示不清楚、不熟悉 

冰毒。 

總體而言，澳門在學青少年絕大多數都是反對上述濫藥行為的，僅有少部份

青少年認為上述濫藥行為是可以接受的（1.09%至 3.61%）。其中，認為可以接受

偶爾吸食大麻行為的青少年比例最高，為 3.61%。 

2. 澳門在學高小學生對他人濫藥行為的反对程度分佈 

表 6-2：澳門在學高小學生對他人濫藥行為的反对程度分佈表 

問  題 
可以接受 

N（%） 

不贊成 

N（%） 

非常不贊成 

N（%） 

不清楚， 

不熟悉該物質 

N（%） 

你是否贊成人們偶爾吸食大麻 14（1.21） 148（12.84） 894（77.54） 97（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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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贊成人們經常吸食大麻 9（0.78） 111（9.61） 940（81.39） 95（8.23） 

你是否贊成人們偶爾吸食白粉

（海洛因） 
10（0.87） 135（11.69） 928（80.35） 82（7.10） 

你是否贊成人們經常吸食白粉

（海洛因） 
10（0.87） 103（8.92） 964（83.46） 78（6.75） 

你是否贊成人們偶爾吸食冰毒

（甲基安非他命/豬肉） 
15（1.30） 130（11.27） 878（76.08） 131（11.35） 

你是否贊成人們經常吸食冰毒

（甲基安非他命/豬肉） 
13（1.13） 112（9.71） 896（77.71） 132（11.45） 

（1）對於他人偶爾吸食大麻的行爲而言，1.21%的高小學生認爲該行爲可以

接受，12.84%不贊成，77.54%非常不贊成，8.41%不清楚、不熟悉大麻； 

（2）對於他人經常吸食大麻的行爲而言，0.78%的高小學生認爲該行爲可以

接受，9.61%不贊成，81.39%非常不贊成，8.23%不清楚、不熟悉大麻； 

（3）對於他人偶爾服食 K 仔的行爲而言，0.95%的高小學生認爲該行爲可以

接受，11.75%不贊成，80.99%非常不贊成，6.31%則不清楚、不熟悉 K 仔； 

（4）對於他人經常服食K仔的行爲而言，0.61%的高小學生可以接受該行爲，

9.25%不贊成，83.92%非常不贊成該行爲，6.22%則不清楚、不熟悉 K 仔； 

（5）對於他人偶爾吸食海洛因的行爲而言，0.87%的高小學生表示該行爲可

以接受，11.69%不贊成，80.35%非常不贊成該行爲，7.10%則不清楚、不熟悉海

洛因； 

（6）對於他人經常吸食海洛因的行爲而言，0.87%的高小學生認爲該行爲可

以接受，8.92%不贊成，83.46%非常不贊成，6.75%則表示不清楚、不熟悉海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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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對於他人偶爾吸食冰毒的行爲而言，1.30%的高小學生認爲該行爲可以

接受，11.27%不贊成，76.08%非常不贊成該行爲,11.35%則不清楚、不熟悉冰毒； 

（8）對於他人經常吸食冰毒的行爲而言，1.13%的高小學生表示可以接受該

行爲，9.71%不贊成，77.71%非常不贊成，11.45%表示不清楚、不熟悉冰毒。 

在高小學生群體中，絕大多數的學生都反對上述濫藥行為，僅有極少比例的

學生認為它們是可以接受的（0.61%至 1.30%）。其中，認為偶爾吸食冰毒行為是

可以接受的高小學生比例最高，為 1.30%。大約 6.22%至 11.45%的高小學生表示

不清楚或不熟悉上述物質。 

3. 澳門在學初中生對他人濫藥行為的反对程度分佈 

表 6-3：澳門在學初中生對他人濫藥行為的反对程度分佈表 

問  題 
可以接受 

N（%） 

不贊成 

N（%） 

非常不贊成 

N（%） 

不清楚， 

不熟悉該物質 

N（%） 

你是否贊成人們偶爾吸食大麻 85（2.60） 561（17.19） 2381（72.97） 236（7.23） 

你是否贊成人們經常吸食大麻 65（1.99） 478（14.66） 2488（76.32） 229（7.02） 

你是否贊成人們偶爾服食 K 仔 59（1.81） 484（14.83） 2495（76.44） 226（6.92） 

你是否贊成人們經常服食 K 仔 56（1.72） 444（13.62） 2530（77.58） 231（7.08） 

你是否贊成人們偶爾吸食白粉（海

洛因） 
57（1.75） 487（14.92） 2508（76.86） 211（6.47） 

你是否贊成人們經常吸食白粉（海

洛因） 
50（1.53） 443（13.59） 2557（78.44） 210（6.44） 

你是否贊成人們偶爾吸食冰毒（甲

基安非他命/豬肉） 
58（1.78） 483（14.80） 2456（75.27） 266（8.15） 

你是否贊成人們經常吸食冰毒（甲

基安非他命/豬肉） 
51（1.56） 441（13.52） 2499（76.61） 27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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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於他人偶爾吸食大麻的行爲而言，2.60%的初中生認爲該行爲可以接

受，17.19%不贊成，72.97%非常不贊成，7.23%不清楚、不熟悉大麻； 

（2）對於他人經常吸食大麻的行爲而言，1.99%的初中生認爲該行爲可以接

受，14.66%不贊成，76.32%非常不贊成，7.02%不清楚、不熟悉大麻； 

（3）對於他人偶爾服食 K 仔的行爲而言，1.81%的初中生認爲該行爲可以接

受，14.83 不贊成，76.44%非常不贊成，6.92%則不清楚、不熟悉 K 仔； 

（4）對於他人經常服食 K 仔的行爲而言，1.72%的初中生可以接受該行爲，

13.62%不贊成，77.58%非常不贊成該行爲，7.08%則不清楚、不熟悉 K 仔； 

（5）對於他人偶爾吸食海洛因的行爲而言，1.75%的初中生表示該行爲可以

接受，14.92%不贊成，76.86%非常不贊成該行爲，6.47%則不清楚、不熟悉海洛

因； 

（6）對於他人經常吸食海洛因的行爲而言，1.53%的初中生認爲該行爲可以

接受，13.59%不贊成，78.44%非常不贊成，6.44%則表示不清楚、不熟悉海洛因； 

（7）對於他人偶爾吸食冰毒的行爲而言，1.78%的初中生認爲該行爲可以接

受，14.80%不贊成，75.27%非常不贊成該行爲，8.15%則不清楚、不熟悉冰毒； 

（8）對於他人經常吸食冰毒的行爲而言，1.56%的初中生表示可以接受該行

爲，13.52%不贊成，76.61%非常不贊成，8.31%表示不清楚、不熟悉冰毒。 

在澳門初中生群體中，絕大多數的初中生都反對上述濫藥行為，僅有極少比

例的初中生認為它們是可以接受的（1.56%至 2.60%）。其中，認為偶爾吸食大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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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是可以接受的初中生比例最高，為 2.60%。約 6.44%至 8.31%的初中生表示不

清楚或不熟悉上述物質。 

4. 澳門在學高中生對他人濫藥行為的反对程度分佈 

表 6-4：澳門在學高中生對他人濫藥行為的反对程度分佈表 

問  題 
可以接受 

N（%） 

不贊成 

N（%） 

非常不贊成 

N（%） 

不清楚， 

不熟悉該物質 

N（%） 

你是否贊成人們偶爾吸食大麻 152（4.22） 561（15.58） 2688（74.65） 200（5.55） 

你是否贊成人們經常吸食大麻 67（1.86） 493（13.69） 2844（79.00） 196（5.44） 

你是否贊成人們偶爾服食 K 仔 47（1.31） 451（12.53） 2907（80.79） 193（5.36） 

你是否贊成人們經常服食 K 仔 33（0.92） 421（11.71） 2950（82.04） 192（5.34） 

你是否贊成人們偶爾吸食白粉

（海洛因） 
47（1.31） 445（12.38） 2925（81.36） 178（4.95） 

你是否贊成人們經常吸食白粉

（海洛因） 
34（0.95） 415（11.54） 2972（82.67） 174（4.84） 

你是否贊成人們偶爾吸食冰毒

（甲基安非他命/豬肉） 
47（1.31） 433（12.05） 2915（81.13） 198（5.51） 

你是否贊成人們經常吸食冰毒

（甲基安非他命/豬肉） 
34（0.95） 406（11.33） 2948（82.25） 196（5.47） 

（1）對於他人偶爾吸食大麻的行爲而言，4.22%的高中生認爲該行爲可以接

受，15.58%不贊成，74.65%非常不贊成，5.55%不清楚、不熟悉大麻； 

（2）對於他人經常吸食大麻的行爲而言，1.86%的高中生認爲該行爲可以接

受，13.69 %不贊成，79.00%非常不贊成，5.44%不清楚、不熟悉大麻； 

（3）對於他人偶爾服食 K 仔的行爲而言，1.31%的高中生認爲該行爲可以接

受，12.53%不贊成，80.79%非常不贊成，5.36%則不清楚、不熟悉 K 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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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對於他人經常服食 K 仔的行爲而言，0.92 %的高中生可以接受該行爲，

11.71%不贊成，82.04%非常不贊成該行爲，5.34%則不清楚、不熟悉 K 仔； 

（5）對於他人偶爾吸食海洛因的行爲而言，1.31%的高中生表示該行爲可以

接受，12.38%不贊成，81.36%非常不贊成該行爲，4.95%則不清楚、不熟悉海洛

因； 

（6）對於他人經常吸食海洛因的行爲而言，0.95%的高中生認爲該行爲可以

接受，11.54%不贊成，82.67%非常不贊成，4.84%則表示不清楚、不熟悉海洛因； 

（7）對於他人偶爾吸食冰毒的行爲而言，1.31%的高中生認爲該行爲可以接

受，12.05%不贊成，81.13%非常不贊成該行爲，5.51%則不清楚、不熟悉冰毒； 

（8）對於他人經常吸食冰毒的行爲而言，0.95%的高中生表示可以接受該行

爲，11.33%不贊成，82.25%非常不贊成，5.47%表示不清楚、不熟悉冰毒。 

在澳門高中生群體中，絕大多數的高中生都反對上述濫藥行為，僅有極少比

例的高中生認為它們是可以接受的（0.92%至 4.22%）。其中，認為偶爾吸食大麻

行為是可以接受的高中生比例最高，為 4.22%。約 4.84%至 5.55%的高中生表示不

清楚或不熟悉上述物質。 

5. 澳門在學大學生對他人濫藥行為的反對程度分佈 

表 6-5：澳門在學大学生對他人濫藥行為的反对程度分佈表 

問  題 
可以接受 

N（%） 

不贊成 

N（%） 

非常不贊成 

N（%） 

不清楚， 

不熟悉該物質 

N（%） 

你是否贊成人們偶爾吸食大麻 94（6.12） 233（15.17） 1149（74.80） 60（3.91） 



50 

 

你是否贊成人們經常吸食大麻 27（1.76） 213（13.87） 1239（80.66） 57（3.71） 

你是否贊成人們偶爾服食 K 仔 23（1.50） 186（12.11） 1263（82.23） 64（4.17） 

你是否贊成人們經常服食 K 仔 15（0.98） 174（11.33） 1283（83.53） 64（4.17） 

你是否贊成人們偶爾吸食白粉（海

洛因） 
21（1.37） 177（11.52） 1288（83.85） 50（3.26） 

你是否贊成人們經常吸食白粉（海

洛因） 
15（0.98） 170（11.07） 1299（84.57） 52（3.39） 

你是否贊成人們偶爾吸食冰毒（甲

基安非他命/豬肉） 
21（1.37） 171（11.13） 1288（83.85） 56（3.65） 

你是否贊成人們經常吸食冰毒（甲

基安非他命/豬肉） 
18（1.17） 164（10.68） 1296（84.43） 57（3.71） 

（1）對於他人偶爾吸食大麻的行爲而言，6.12%的大學生認爲該行爲可以接

受，15.17%不贊成，74.80%非常不贊成，3.91%不清楚、不熟悉大麻； 

（2）對於他人經常吸食大麻的行爲而言，1.76%的大學生認爲該行爲可以接

受，13.87%不贊成，80.66%非常不贊成，3.71%不清楚、不熟悉大麻； 

（3）對於他人偶爾服食 K 仔的行爲而言，1.50%的大學生認爲該行爲可以接

受，12.11%不贊成，82.23%非常不贊成，4.17%則不清楚、不熟悉 K 仔； 

（4）對於他人經常服食 K 仔的行爲而言，0.98%的大學生可以接受該行爲，

11.33%不贊成，83.53%非常不贊成該行爲，4.17%則不清楚、不熟悉 K 仔； 

（5）對於他人偶爾吸食海洛因的行爲而言，1.37%的大學生表示該行爲可以

接受，11.52%不贊成，83.85%非常不贊成該行爲，3.26%則不清楚、不熟悉海洛

因； 

（6）對於他人經常吸食海洛因的行爲而言，0.98%的大學生認爲該行爲可以

接受，11.07%不贊成，84.57%非常不贊成，3.39%則表示不清楚、不熟悉海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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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對於他人偶爾吸食冰毒的行爲而言，1.37%的大學生認爲該行爲可以接

受，11.13%不贊成，83.85%非常不贊成該行爲，3.65%則不清楚、不熟悉冰毒； 

（8）對於他人經常吸食冰毒的行爲而言，1.17%的大學生表示可以接受該行

爲，10.68%不贊成，84.43%非常不贊成，3.71%表示不清楚、不熟悉冰毒。 

在澳門大學生群體中，絕大多數的大學生都反對上述濫藥行為，僅有極少比

例的大學生認為它們是可以接受的（0.98%至 6.12%）。其中，認為偶爾吸食大麻

行為是可以接受的大學生比例最高，為 6.12%。約 3.26%至 4.17%的大學生表示不

清楚或不熟悉上述物質。 

隨著澳門在學青少年年齡的上升，不清楚或不熟悉上述物質青少年比例在逐

漸降低。 

（二）澳門在學青少年對濫藥行為危害的認知分佈 

1. 澳門在學青少年總體對濫藥行為的危害認知分佈 

表 6-6：澳門在學青少年總體對濫藥行為的危害認知分佈表 

問  題 
沒有傷害 

N（%） 

輕微傷害 

N（%） 

一些傷害 

N（%） 

嚴重傷害 

N（%） 

不清楚， 

不熟悉該物

質 

N（%） 

你認爲人們偶爾吸食大麻

會受到多大程度的傷害？ 
136（1.43） 353（3.70） 1669（17.50） 6871（72.06） 506（5.31） 

你認爲人們經常吸食大麻

會受到多大程度的傷害？ 
97（1.02） 104（1.09） 357（3.75） 8489（89.07） 484（5.08） 

你認爲人們偶爾服食 K 仔

會受到多大程度的傷害？ 
75（0.79） 138（1.45） 1309（13.73） 7501（78.69） 509（5.34） 

你認爲人們經常服食 K 仔

會受到多大程度的傷害？ 
74（0.78） 42（0.44） 187（1.96） 8746（91.76） 482（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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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認爲人們偶爾吸食海洛

因會受到多大程度的傷

害？ 

75（0.79） 118（1.24） 1214（12.73） 7649（80.23） 478（5.01） 

你認爲人們經常吸食海洛

因會受到多大程度的傷

害？ 

73（0.77） 43（0.45） 165（1.73） 8786（92.19） 463（4.86） 

你認爲人們偶爾吸食冰毒

會受到多大程度的傷害？ 
72（0.76） 129（1.35） 1152（12.09） 7565（79.38） 612（6.42） 

你認爲人們經常吸食冰毒

會受到多大程度的傷害？ 
74（0.78） 52（0.55） 177（1.86） 8619（90.58） 593（6.23） 

（1）針對人們偶爾吸食大麻的行爲，認爲該行爲沒有傷害，輕微傷害，一

些傷害，嚴重傷害和不清楚、不熟悉大麻的青少年比例分別是：1.43%、3.70%、

17.50%、72.06%、5.31%； 

（2）針對人們經常吸食大麻的行爲，認爲該行爲沒有傷害，輕微傷害，一

些傷害，嚴重傷害和不清楚、不熟悉大麻的青少年比例分別是：1.02%、1.09%、

3.75%、89.07%、5.08%； 

（3）針對人們偶爾服食 K 仔的行爲，認爲該行爲沒有傷害，輕微傷害，一

些傷害，嚴重傷害和不清楚、不熟悉 K 仔的青少年比例分別是：0.79%、1.45 %、

13.73%、78.69%、5.34%； 

（4）針對人們經常服食 K 仔的行爲，認爲該行爲沒有傷害，輕微傷害，一

些傷害，嚴重傷害和不清楚、不熟悉 K 仔的青少年比例分別是：0.78%、0.44%、

1.96%、91.76%、5.06%； 

（5）針對人們偶爾吸食海洛因的行爲，認爲該行爲沒有傷害，輕微傷害，



53 

 

一些傷害，嚴重傷害和不清楚、不熟悉海洛因的青少年比例分別是：0.79%、1.24%、

12.73%、80.23%、5.01%； 

（6）針對人們經常吸食海洛因的行爲，認爲該行爲沒有傷害，輕微傷害，

一些傷害，嚴重傷害和不清楚、不熟悉海洛因的青少年比例分別是：0.77%、0.45%、

1.73%、92.19%、4.86%； 

（7）針對人們偶爾吸食冰毒的行爲，認爲該行爲沒有傷害，輕微傷害，一

些傷害，嚴重傷害和不清楚、不熟悉冰毒的青少年比例分別是：0.76%、1.35%、

12.09%、79.38%、6.42%； 

（8）對於人們經常吸食冰毒的行爲而言，認爲該行爲沒有傷害，輕微傷害，

一些傷害，嚴重傷害和不清楚、不熟悉冰毒的青少年比例分別是：0.78%、0.55%、

1.86%、90.58%、6.23%。 

總體而言，澳門在學青少年都認為上述濫藥行為是有傷害的，且絕大多數都

認為它們是有嚴重傷害的，僅極少數比例的青少年認為是沒有傷害的（0.76%至

1.43%）。其中，認為偶爾吸食大麻行為是沒有傷害的青少年比例最高，為 1.43%。 

2. 澳門在學高小學生對濫藥行為的危害認知分佈 

表 6-7：澳門在學高小學生對濫藥行為的危害認知分佈表 

問  題 
沒有傷害 

N（%） 

輕微傷害 

N（%） 

一些傷害 

N（%） 

嚴重傷害 

N（%） 

不清楚， 

不熟悉該物質

N（%） 

你認爲人們偶爾吸食大

麻會受到多大程度的傷

害？ 

9（0.78） 42（3.64） 229（19.83） 787（68.14） 88（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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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認爲人們經常吸食大

麻會受到多大程度的傷

害？ 

9（0.78） 5（0.43） 34（2.95） 102（88.81） 81（7.03） 

你認爲人們偶爾服食 K

仔會受到多大程度的傷

害？ 

10（0.87） 30（2.60） 212（18.37） 834（72.27） 68（5.89） 

你認爲人們經常服食 K

仔會受到多大程度的傷

害？ 

6（0.52） 7（0.61） 33（2.86） 104（90.63） 62（5.38） 

你認爲人們偶爾吸食海

洛因會受到多大程度的

傷害？ 

10（0.87） 22（1.90） 200（17.32） 844（73.07） 79（6.84） 

你認爲人們經常吸食海

洛因會受到多大程度的

傷害？ 

9（0.78） 3（0.26） 27（2.34） 104（90.22） 74（6.41） 

你認爲人們偶爾吸食冰

毒會受到多大程度的傷

害？ 

8（0.69） 26（2.26） 187（16.23） 804（69.79） 127（11.02） 

你認爲人們經常吸食冰

毒會受到多大程度的傷

害？ 

8（0.70） 13（1.13） 30（2.61） 976（84.87） 123（10.70） 

（1）針對人們偶爾吸食大麻的行爲，認爲該行爲沒有傷害，輕微傷害，一

些傷害，嚴重傷害和不清楚、不熟悉大麻的高小學生比例分別是：0.78%、3.64%、

19.83%、68.14%、7.62%； 

（2）針對人們經常吸食大麻的行爲，認爲該行爲沒有傷害，輕微傷害，一

些傷害，嚴重傷害和不清楚、不熟悉大麻的高小學生比例分別是：0.78%、0.43%、

2.95%、88.81%、7.03%； 

（3）針對人們偶爾服食 K 仔的行爲，認爲該行爲沒有傷害，輕微傷害，一

些傷害，嚴重傷害和不清楚、不熟悉 K 仔的高小學生比例分別是：0.87%、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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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7%、72.27%、5.89%； 

（4）針對人們經常服食 K 仔的行爲，認爲該行爲沒有傷害，輕微傷害，一

些傷害，嚴重傷害和不清楚、不熟悉 K 仔的高小學生比例分別是：0.52%、0.61%、

2.86%、90.63%、5.38%； 

（5）針對人們偶爾吸食海洛因的行爲，認爲該行爲沒有傷害，輕微傷害，

一些傷害，嚴重傷害和不清楚、不熟悉海洛因的高小學生比例分別是：0.87%、

1.90%、17.32%、73.07%、6.84%； 

（6）針對人們經常吸食海洛因的行爲，認爲該行爲沒有傷害，輕微傷害，

一些傷害，嚴重傷害和不清楚、不熟悉海洛因的高小學生比例分別是：0.78%、

0.26%、2.34%、90.22%、6.41%； 

（7）針對人們偶爾吸食冰毒的行爲，認爲該行爲沒有傷害，輕微傷害，一

些傷害，嚴重傷害和不清楚、不熟悉冰毒的高小學生比例分別是：0.69%、2.26%、

16.23%、69.79%、11.02%； 

（8）對於經常吸食冰毒的行爲而言，認爲該行爲沒有傷害，輕微傷害，一

些傷害，嚴重傷害和不清楚、不熟悉冰毒的高小學生比例分別是：0.70%、1.13%、

2.61%、84.87%、10.70%。 

在澳門高小學生中，絕大多數的學生都認為上述濫藥行為對人體是有傷害的，

且有嚴重傷害，僅有極少的學生認為它們是沒有傷害的（0.69%至 0.87%）。其中，

認為偶爾服食 K 仔和偶爾吸食白粉（海洛因）行為是沒有傷害的學生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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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0.87%。 

3. 澳門在學初中生對濫藥行為的危害認知分佈 

表 6-8：澳門在學初中生對濫藥行為的危害認知分佈表 

問  題 
沒有傷害 

N（%） 

輕微傷害 

N（%） 

一些傷害 

N（%） 

嚴重傷害 

N（%） 

不清楚， 

不熟悉該物質

N（%） 

你認爲人們偶爾吸食大麻會受到多

大程度的傷害？ 

54 

（1.66） 

95 

（2.92） 

627 

（19.29） 

2265 

（69.67） 

210 

（6.46） 

你認爲人們經常吸食大麻會受到多

大程度的傷害？ 

49 

（1.51） 

26 

（0.80） 

92 

（2.83） 

2875 

（88.46） 

208 

（6.40） 

你認爲人們偶爾服食 K 仔會受到多

大程度的傷害？ 

44 

（1.35） 

51 

（1.57） 

540 

（16.61） 

2393 

（73.61） 

223 

（6.86） 

你認爲人們經常服食 K 仔會受到多

大程度的傷害？ 

46 

（1.41） 

12 

（0.37） 

65 

（2.00） 

2914 

（89.61） 

215 

（6.61） 

你認爲人們偶爾吸食海洛因會受到

多大程度的傷害？ 

45 

（1.38） 

52 

（1.60） 

513 

（15.77） 

2443 

（75.12） 

199 

（6.12） 

你認爲人們經常吸食海洛因會受到

多大程度的傷害？ 

44 

（1.35） 

15 

（0.46） 

66 

（2.03） 

2929 

（90.10） 

197 

（6.06） 

你認爲人們偶爾吸食冰毒會受到多

大程度的傷害？ 

42 

（1.29） 

54 

（1.66） 

495 

（15.21） 

2400 

（73.76） 

263 

（8.08） 

你認爲人們經常吸食冰毒會受到多

大程度的傷害？ 

43 

（1.32） 

16 

（0.49） 

71 

（2.18） 

2862 

（88.06） 

258 

（7.94） 

（1）針對人們偶爾吸食大麻的行爲，認爲該行爲沒有傷害，輕微傷害，一

些傷害，嚴重傷害和不清楚、不熟悉大麻的初中生比例分別是：1.66%、2.92%、

19.29%、69.67%、6.46%； 

（2）針對人們經常吸食大麻的行爲，認爲該行爲沒有傷害，輕微傷害，一

些傷害，嚴重傷害和不清楚、不熟悉大麻的初中生比例分別是：1.51%、0.80%、

2.83%、88.46%、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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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針對人們偶爾服食 K 仔的行爲，認爲該行爲沒有傷害，輕微傷害，一

些傷害，嚴重傷害和不清楚、不熟悉 K 仔的初中生比例分別是：1.35%、1.57%、

16.61%、73.61%、6.86%； 

（4）針對人們經常服食 K 仔的行爲，認爲該行爲沒有傷害，輕微傷害，一

些傷害，嚴重傷害和不清楚、不熟悉 K 仔的初中生比例分別是：1.41%、0.37%、

2.00%、89.61%、6.61%； 

（5）針對人們偶爾吸食海洛因的行爲，認爲該行爲沒有傷害，輕微傷害，

一些傷害，嚴重傷害和不清楚、不熟悉海洛因的初中生比例分別是：1.38%、1.60%、

15.77%、75.12%、6.12%； 

（6）針對人們經常吸食海洛因的行爲，認爲該行爲沒有傷害，輕微傷害，

一些傷害，嚴重傷害和不清楚、不熟悉海洛因的初中生比例分別是：1.35%、0.46%、

2.03%、90.10%、6.06%； 

（7）針對人們偶爾吸食冰毒的行爲，認爲該行爲沒有傷害，輕微傷害，一

些傷害，嚴重傷害和不清楚、不熟悉冰毒的初中生比例分別是：1.29%、1.66%、

15.21%、73.76%、8.08%； 

（8）對於經常吸食冰毒的行爲而言，認爲該行爲沒有傷害，輕微傷害，一

些傷害，嚴重傷害和不清楚、不熟悉冰毒的初中生比例分別是：1.32%、0.49%、

2.18%、88.06%、7.94%。 

在澳門初中生人群中，絕大多數的初中生都認為上述濫藥行為對人體是有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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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的，且有嚴重傷害，僅有極少數的初中生認為它們是沒有傷害的（1.29%至

1.66%）。其中，認為偶爾吸食大麻的行為是沒有傷害的初中生比例最高，為

1.66%。 

4. 澳門在學高中生對濫藥行為的危害認知分佈 

表 6-9：澳門在學高中生對濫藥行為的危害認知分佈表 

問  題 
沒有傷害 

N（%） 

輕微傷害 

N（%） 

一些傷害 

N（%） 

嚴重傷害 

N（%） 

不清楚， 

不熟悉該物質

N（%） 

你認爲人們偶爾吸食大麻會受到

多大程度的傷害？ 

53 

（1.48） 

142 

（3.95） 

600 

（16.70） 

2638 

（73.42） 

160 

（4.45） 

你認爲人們經常吸食大麻會受到

多大程度的傷害？ 

31 

（0.86） 

47 

（1.31） 

165 

（4.59） 

3200 

（89.09） 

149 

（4.15） 

你認爲人們偶爾服食 K 仔會受到

多大程度的傷害？ 

16 

（0.45） 

41 

（1.14） 

422 

（11.75） 

2950 

（82.15） 

162 

（4.51） 

你認爲人們經常服食 K 仔會受到

多大程度的傷害？ 

18 

（0.50） 

14 

（0.39） 

68 

（1.89） 

3340 

（93.04） 

150 

（4.18） 

你認爲人們偶爾吸食海洛因會受

到多大程度的傷害？ 

16 

（0.45） 

29 

（0.81） 

381 

（10.61） 

3013 

（83.90） 

152 

（4.23） 

你認爲人們經常吸食海洛因會受

到多大程度的傷害？ 

16 

（0.45） 

15 

（0.42） 

54 

（1.51） 

3357 

（93.56） 

146 

（4.07） 

你認爲人們偶爾吸食冰毒會受到

多大程度的傷害？ 

18 

（0.50） 

35 

（0.98） 

354 

（9.86） 

3010 

（83.87） 

172 

（4.79） 

你認爲人們經常吸食冰毒會受到

多大程度的傷害？ 

19 

（0.53） 

14 

（0.39） 

56 

（1.56） 

3327 

（92.93） 

164 

（4.58） 

（1）針對人們偶爾吸食大麻的行爲，認爲該行爲沒有傷害，輕微傷害，一

些傷害，嚴重傷害和不清楚、不熟悉大麻的高中生比例分別是：1.48%、3.95%、

16.70%、73.42%、4.45%； 

（2）針對人們經常吸食大麻的行爲，認爲該行爲沒有傷害，輕微傷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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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傷害，嚴重傷害和不清楚、不熟悉大麻的高中生比例分別是：0.86%、1.31%、

4.59%、89.09%、4.15%； 

（3）針對人們偶爾服食 K 仔的行爲，認爲該行爲沒有傷害，輕微傷害，一

些傷害，嚴重傷害和不清楚、不熟悉 K 仔的高中生比例分別是：0.45%、1.14%、

11.75%、82.15%、4.51%； 

（4）針對人們經常服食 K 仔的行爲，認爲該行爲沒有傷害，輕微傷害，一

些傷害，嚴重傷害和不清楚、不熟悉 K 仔的高中生比例分別是：0.50%、0.39%、

1.89%、93.04%、4.18%； 

（5）針對人們偶爾吸食海洛因的行爲，認爲該行爲沒有傷害，輕微傷害，

一些傷害，嚴重傷害和不清楚、不熟悉海洛因的高中生比例分別是：0.45%、0.81%、

10.61%、83.90%、4.23%； 

（6）針對人們經常吸食海洛因的行爲，認爲該行爲沒有傷害，輕微傷害，

一些傷害，嚴重傷害和不清楚、不熟悉海洛因的高中生比例分別是：0.45%、0.42%、

1.51%、93.56%、4.07%； 

（7）針對人們偶爾吸食冰毒的行爲，認爲該行爲沒有傷害，輕微傷害，一

些傷害，嚴重傷害和不清楚、不熟悉冰毒的高中生比例分別是：0.50%、0.98%、

9.86%、83.87%、4.79%； 

（8）對於經常吸食冰毒的行爲而言，認爲該行爲沒有傷害，輕微傷害，一

些傷害，嚴重傷害和不清楚、不熟悉冰毒的高中生比例分別是：0.5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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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92.93%、4.58%。 

在澳門高中生人群中，絕大多數的高中生都認為上述濫藥行為對人體是有傷

害的，且有嚴重傷害，僅有極少數的高中生認為它們是沒有傷害的（0.45%至

1.48%）。其中，認為偶爾吸食大麻的行為是沒有傷害的高中生比例最高，為

1.48%。 

5. 澳門在學大學生對濫藥行為的危害認知分佈 

表 6-10：澳門在學大學生對濫藥行為的危害認知分佈表 

問  題 
沒有傷害 

N（%） 

輕微傷害 

N（%） 

一些傷害 

N（%） 

嚴重傷害 

N（%） 

不清楚， 

不熟悉該物質 

N（%） 

你認爲人們偶爾吸食大麻會受

到多大程度的傷害？ 

20 

（1.30） 

74 

（4.82） 

213 

（13.87） 

1181 

（76.89） 

48 

（3.13） 

你認爲人們經常吸食大麻會受

到多大程度的傷害？ 

8 

（0.52） 

26 

（1.69） 

66 

（4.30） 

1390 

（90.49） 

46 

（2.99） 

你認爲人們偶爾服食 K 仔會受

到多大程度的傷害？ 

5 

（0.33） 

16 

（1.04） 

135 

（8.79） 

1324 

（86.20） 

56 

（3.65） 

你認爲人們經常服食 K 仔會受

到多大程度的傷害？ 

4 

（0.26） 

9 

（0.59） 

21 

（1.37） 

1447 

（94.21） 

55 

（3.58） 

你認爲人們偶爾吸食海洛因會

受到多大程度的傷害？ 

4 

（0.26） 

15 

（0.98） 

120 

（7.81） 

1349 

（87.83） 

48 

（3.13） 

你認爲人們經常吸食海洛因會

受到多大程度的傷害？ 

4 

（0.26） 

10 

（0.65） 

18 

（1.17） 

1458 

（94.92） 

46 

（2.99） 

你認爲人們偶爾吸食冰毒會受

到多大程度的傷害？ 

4 

（0.26） 

14 

（0.91） 

116 

（7.56） 

1351 

（88.01） 

50 

（3.26） 

你認爲人們經常吸食冰毒會受

到多大程度的傷害？ 

4 

（0.26） 

9 

（0.59） 

20 

（1.30） 

1454 

（94.72） 

48 

（3.13） 

（1）針對人們偶爾吸食大麻的行爲，認爲該行爲沒有傷害，輕微傷害，一

些傷害，嚴重傷害和不清楚、不熟悉大麻的大學生比例分別是：1.30%、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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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7%、76.89%、3.13%； 

（2）針對人們經常吸食大麻的行爲，認爲該行爲沒有傷害，輕微傷害，一

些傷害，嚴重傷害和不清楚、不熟悉大麻的大學生比例分別是：0.52%、1.69%、

4.30%、90.49%、2.99%； 

（3）針對人們偶爾服食 K 仔的行爲，認爲該行爲沒有傷害，輕微傷害，一

些傷害，嚴重傷害和不清楚、不熟悉 K 仔的大學生比例分別是：0.33%、1.04%、

8.79%、86.20%、3.65%； 

（4）針對人們經常服食 K 仔的行爲，認爲該行爲沒有傷害，輕微傷害，一

些傷害，嚴重傷害和不清楚、不熟悉 K 仔的大學生比例分別是：0.26%、0.59%、

1.37%、94.21%、3.58%； 

（5）針對人們偶爾吸食海洛因的行爲，認爲該行爲沒有傷害，輕微傷害，

一些傷害，嚴重傷害和不清楚、不熟悉海洛因的大學生比例分別是：0.26%、0.98%、

7.81%、87.83%、3.13%； 

（6）針對人們經常吸食海洛因的行爲，認爲該行爲沒有傷害，輕微傷害，

一些傷害，嚴重傷害和不清楚、不熟悉海洛因的大學生比例分別是：0.26%、0.65%、

1.17%、94.92%、2.99%； 

（7）針對人們偶爾吸食冰毒的行爲，認爲該行爲沒有傷害，輕微傷害，一

些傷害，嚴重傷害和不清楚、不熟悉冰毒的大學生比例分別是：0.26%、0.91%、

7.56%、88.0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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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對於經常吸食冰毒的行爲而言，認爲該行爲沒有傷害，輕微傷害，一

些傷害，嚴重傷害和不清楚、不熟悉冰毒的大學生比例分別是：0.26%、0.59%、

1.30%、94.72%、3.13%。 

在澳門大學生人群中，絕大多數的大學生都認為上述濫藥行為對人體是有傷

害的，且有嚴重傷害，僅有極少數的大學生認為它們是沒有傷害的（0.26%至

1.30%）。其中，認為偶爾吸食大麻的行為是沒有傷害的大學生比例最高，為

1.30%。 

隨著澳門在學青少年年齡的上升，他們對上述物質不清楚或不熟悉的比例逐

漸降低，由小學生當中的 5.38%至 11.02%逐漸下降至大學生群體當中的 2.86%至  

3.58%。 

（三）結論 

1. 對他人濫藥行為的反對程度 

總體而言，絕大多數的澳門在學青少年都是反對各種濫藥行為的，其中“不

贊成”的比例介於 11.78%至 15.73%之間，“非常不贊成”的比例介於 74.45%至

81.63%之間。在眾多濫藥行為中，澳門在學青少年認為可以接受“吸食大麻”這

種濫藥行為的比例最高，其中認為“偶爾吸食大麻”是可以接受的比例為 3.61%，

其次是“經常吸食大麻”，比例為 1.76%。 

具體而言，澳門不同青少年群體對濫藥行為的反對態度各異。首先，不同澳

門青少年群體對濫藥行為的反對程度不同。與澳門青少年總體濫藥態度的分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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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澳門高小學生認為“偶爾吸食冰毒”是可以接受的比例最高，但澳門初中、

高中和大學生群體均與總體分佈一致，認為“偶爾吸食大麻”行為是可以接受的

比例最高。其次，隨著年齡的增長，澳門青少年接受“偶爾吸食大麻”行為的比

例也在逐漸增高，澳門大學生群體中接受“偶爾吸食大麻”行為的比例最高。最

後，隨著年齡的上升，澳門青少年表示“不清楚，不熟悉”各種濫藥行為的比例

逐漸降低。 

2. 對濫藥行為危害的認知 

總體而言，絕大多數的澳門在學青少年認為濫藥行為對人們是有危害的，包

括身體或精神上的傷害，其中認為濫藥行為有“一些傷害”的比例介於 1.86%至

17.50%之間，認為有“嚴重傷害”的比例介於 72.06%至 92.19%之間。但他們對

不同濫藥行為危害的認知各不相同。在眾多濫藥行為中，認為“偶爾吸食大麻”

是沒有傷害的青少年比例最高，為 1.43%。 

具體而言，澳門青少年對各種濫藥行為的危害認知不盡相同。首先，不同澳

門青少年群體對濫藥行為危害的認知水平不同。與澳門青少年總體對濫藥行為的

危害認知分佈不同，澳門高小學生認為“偶爾服食 K 仔”和“偶爾吸食海洛因”

是沒有傷害的比例最高，但澳門初中、高中和大學生群體則與總體分佈一致，認

為“偶爾吸食大麻”是沒有傷害的比例最高。其次，除了澳門高小學生群體，隨

著年齡的上升，認為“偶爾吸食大麻”是沒有傷害的青少年比例逐漸降低，澳門

大學生群體中認為“偶爾吸食大麻”是沒有傷害的比例最低。最後，隨著年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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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表示“不清楚，不熟悉”各類濫藥行為的澳門青少年比例逐漸降低。 

  



65 

 

七、影響澳門在學青少年藥物濫用觀念的因素 

是次調查結果顯示，影響澳門在學青少年藥物濫用觀念的因素主要包括預防

澳門青少年濫藥的教育宣傳和結識濫藥朋友。是次研究數據分析主要採取了獨立

樣本 T 檢驗的統計方法來檢測這兩個因素對澳門在學青少年對各種濫藥行為的

反對態度和危害性認識的影響。是次研究將統計顯著水準標準確定為 0.05。接下

來，本部份將以是否接受過預防濫藥教育和是否結交濫藥朋友為分組標準，分別

報告這些因素對澳門在學青少年對他人濫藥行為的反對程度和對濫藥行為的危

害認知的影響。 

（一）各組別間澳門在學青少年對他人濫藥行為的反對程度在各個組

別之間的區別 

1. 澳門在學青少年在有無接受學校預防濫藥教育組別之間對他人濫藥行為反對

程度的區別 

表 7-1：澳門在學青少年在有無參加學校預防濫藥教育組別之間對人們使用藥物

行為反對程度的區別 

 
没参加過學校濫藥教育 

平均值（標準差） 

参加過學校濫藥教育 

平均值（標準差） 

區别顯著程度 

T 值（標準誤） 

偶爾吸食大麻 
2.71(0.55) 2.77(0.49) -0.06(0.51)*** 

經常吸食大麻 
2.78(0.48) 2.84(0.41) -0.06(0.43)*** 

偶爾服食 K 仔 
2.79(0.46) 2.85(0.39) -0.05(0.41)*** 

經常服食 K 仔 2.81(0.44) 2.86(0.37) -0.06(0.39)*** 

偶爾吸食白粉（海洛因） 
2.80(0.46) 2.85(0.39) -0.05(0.41)*** 

經常吸食白粉（海洛因） 
2.81(0.44) 2.87(0.36) -0.05(0.39)*** 

偶爾吸食冰毒（甲基安非

他命/“豬肉”） 2.80(0.46) 2.85(0.39) -0.05(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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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吸食冰毒（甲基安非

他命/“豬肉”） 2.81(0.44) 2.86(0.37) -0.05(0.39)*** 

註：*** p<.001；** p<.01；* p<.05。 

    （1）沒接受過學校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2.71，SD=0.55)對他

人偶爾吸食大麻行為的反對程度顯著低於有接受預防濫藥教育的青少年（M=2.77，

SD=0.49），t=-0.06，p<0.001。 

（2）沒接受過學校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2.78，SD=0.48)對他

人經常吸食大麻行為的反對程度顯著低於有接受預防濫藥教育的青少年（M=2.84，

SD=0.41），t=-0.06，p<0.001。 

（3）沒接受過學校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2.79，SD=0.46)對他

人偶爾服食 K 仔行為的反對程度顯著低於有接受預防濫藥教育的青少年（M=2.85，

SD=0.39），t=-0.05，p<0.001。 

（4）沒接受過學校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2.81，SD=0.44)對他

人經常服食 K 仔行為的反對程度顯著低於有接受預防濫藥教育的青少年（M=2.86，

SD=0.37），t=-0.06，p<0.001。 

（5）沒接受過學校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2.80，SD=0.46)對他

人偶爾吸食白粉（海洛因）行為的反對程度顯著低於有接受預防濫藥教育的青少

年（M=2.85，SD=0.39），t=-0.05，p<0.001。 

（6）沒接受過學校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2.81，SD=0.44)對他

人經常吸食白粉（海洛因）行為的反對程度顯著低於有接受預防濫藥教育的青少

年（M=2.87，SD=0.36），t=-0.05，p<0.001。 

（7）沒接受過學校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2.80，SD=0.46)對他

人偶爾吸食冰毒（甲基安非他命/“豬肉”）行為的反對程度顯著低於有接受預



67 

 

防濫藥教育的青少年（M=2.85，SD=0.39），t=-0.05，p<0.001。 

（8）沒接受過學校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2.81，SD=0.44)對他

人經常吸食冰毒（甲基安非他命/“豬肉”）行為的反對程度顯著低於有接受預

防濫藥教育的青少年（M=2.86，SD=0.37），t=-0.05，p<0.001。 

總體而言，澳門在學青少年對上述各種濫藥行為的反對程度在有無接受學校

預防濫藥教育兩個組別之間存在顯著差別，具體為：接受過學校預防濫藥教育的

在學青少年對濫藥行為的反對程度要顯著高於未接受過學校預防濫藥教育的青

少年。 

2. 澳門在學青少年在有無接受電視/電臺教育組別之間對他人濫藥行為反對程度

的區別 

表 7-2：澳門在學青少年在有無接受電視/電臺預防濫藥教育組別之間對他人濫藥

行為反對程度的區別 

 

没接受過电视/电台濫

藥教育 

平均值（標準差） 

接受過电视/电台濫

藥教育 

平均值（標準差） 

區别顯著程度 

T 值（標準誤） 

偶爾吸食大麻 2.65(0.61) 2.78(0.49) -0.13(0.51)*** 

經常吸食大麻 
2.71(0.55) 2.84(0.40) -0.13(0.43)*** 

偶爾服食 K 仔 2.74(0.51) 2.85(0.39) -0.11(0.41)*** 

經常服食 K 仔 
2.75(0.50) 2.87(0.36) -0.12(0.39)*** 

偶爾吸食白粉（海洛因） 
2.74(0.51) 2.85(0.39) -0.11(0.41)*** 

經常吸食白粉（海洛因） 2.75(0.50) 2.87(0.36) -0.12(0.38)*** 

偶爾吸食冰毒（甲基安非

他命/“豬肉”） 2.74(0.51) 2.85(0.39) -0.11(0.41)*** 

經常吸食冰毒（甲基安非

他命/“豬肉”） 
2.75(0.50) 2.87(0.37) -0.12(0.39)*** 

註：*** p<.001；** p<.01；*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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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沒接受過電視/電臺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2.65，SD=0.61)

對他人偶爾吸食大麻行為的反對程度顯著低於接受過電視/電臺預防濫藥教育的

青少年（M=2.78，SD=0.49），t=-0.13，p<0.001。 

（2）沒接受過電視/電臺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2.71，SD=0.55)

對他人經常吸食大麻行為的反對程度顯著低於接受過電視/電臺預防濫藥教育的

青少年（M=2.84，SD=0.40），t=-0.13，p<0.001。 

（3）沒接受過電視/電臺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2.74，SD=0.51)

對他人偶爾服食 K 仔行為的反對程度顯著低於接受過電視/電臺預防濫藥教育的

青少年（M=2.85，SD=0.39），t=-0.11，p<0.001。 

（4）沒接受過電視/電臺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2.75，SD=0.50)

對他人經常服食 K 仔行為的反對程度顯著低於接受過電視/電臺預防濫藥教育的

青少年（M=2.87，SD=0.36），t=-0.12，p<0.001. 

（5）沒接受過電視/電臺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2.74，SD=0.51)

對他人偶爾吸食白粉（海洛因）行為的反對程度顯著低於接受過電視/電臺預防

濫藥教育的青少年（M=2.85，SD=0.39），t=-0.11，p<0.001。 

（6）沒接受過電視/電臺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2.75，SD=0.50)

對他人經常吸食白粉（海洛因）行為的反對程度顯著低於接受過電視/電臺預防

濫藥教育的青少年（M=2.87，SD=0.36），t=-0.12，p<0.001。 

（7）沒接受過電視/電臺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2.74，SD=0.51)

對他人偶爾吸食冰毒（甲基安非他命/豬肉）行為的反對程度顯著低於接受過電

視/電臺預防濫藥教育的青少年（M=2.85，SD=0.39），t=-0.11，p<0.001。 

（8）沒接受過電視/電臺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2.75，SD=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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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人經常吸食冰毒（甲基安非他命/豬肉）行為的反對程度顯著低於接受過電

視/電臺預防濫藥教育的青少年（M=2.87，SD=0.37），t=-0.12，p<0.001。 

綜上所述，澳門在學青少年在有無接受電視/電臺預防濫藥教育組別之間，

對他人實施上述濫藥行為的反對程度均有顯著區別，接受過電視/電臺預防濫藥

教育的在學青少年對他人濫藥行為的反對程度要顯著高於未接受電視/電臺預防

濫藥教育的在學青少年。 

3. 澳門在學青少年在有無接受宣傳欄/報紙/雜誌預防濫藥教育組別之間對他人

濫藥行為反對程度的區別 

表 7-3：澳門在學青少年在有無接受宣傳欄/報紙/雜誌預防濫藥教育組別之間對他

人濫藥行為反對程度的區別 

 

没接受過宣传栏/报纸/

杂志濫藥教育 

平均值（標準差） 

接受過宣传栏/报纸/

杂志濫藥教育 

平均值（標準差） 

區别顯著程度 

T 值（標準誤） 

偶爾吸食大麻 2.70(0.57) 2.78(0.49) -0.08 (0.51)*** 

經常吸食大麻 2.76(0.50) 2.84(0.40) -0.09(0.43)*** 

偶爾服食 K 仔 
2.77(0.49) 2.85(0.38) -0.08(0.41)*** 

經常服食 K 仔 
2.79(0.46) 2.87(0.36) -0.08(0.39)*** 

偶爾吸食白粉（海洛因） 
2.77(0.48) 2.86(0.38) -0.08(0.41)*** 

經常吸食白粉（海洛因） 
2.80(0.46) 2.87(0.36) -0.08(0.38)*** 

偶爾吸食冰毒（甲基安非

他命/“豬肉”） 2.78(0.48) 2.85(0.38) -0.08(0.41)*** 

經常吸食冰毒（甲基安非

他命/“豬肉”） 2.79(0.46) 2.87(0.36) -0.08(0.39)*** 

註：*** p<.001；** p<.01；*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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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沒接受過宣傳欄/報紙/雜誌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2.70，

SD=0.57)對他人偶爾吸食大麻行為的反對程度顯著低於接受過宣傳欄/報紙/雜誌

預防濫藥教育的青少年（M=2.78，SD=0.49），t=-0.08，p<0.001。  

（2）沒接受過宣傳欄/報紙/雜誌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2.76，

SD=0.50)對他人經常吸食大麻行為的反對程度顯著低於接受過宣傳欄/報紙/雜誌

預防濫藥教育的青少年（M=2.84，SD=0.40），t=-0.09，p<0.001。  

（3）沒接受過宣傳欄/報紙/雜誌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2.77，

SD=0.49)對他人偶爾服食 K 仔行為的反對程度顯著低於接受過宣傳欄/報紙/雜誌

預防濫藥教育的青少年（M=2.85，SD=0.38），t=-0.08，p<0.001。  

（4）沒接受過宣傳欄/報紙/雜誌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2.79，

SD=0.48)對他人經常服食 K 仔行為的反對程度顯著低於接受過宣傳欄/報紙/雜誌

預防濫藥教育的青少年（M=2.87，SD=0.36），t=-0.08，p<0.001。  

（5）沒接受過宣傳欄/報紙/雜誌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2.77，

SD=0.48)對他人偶爾吸食白粉（海洛因）行為的反對程度顯著低於接受過宣傳欄

/報紙/雜誌預防濫藥教育的青少年（M=2.86，SD=0.38），t=-0.08，p<0.001。  

（6）沒接受過宣傳欄/報紙/雜誌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2.80，

SD=0.46)對他人經常吸食白粉（海洛因）行為的反對程度顯著低於接受過宣傳欄

/報紙/雜誌預防濫藥教育的青少年（M=2.87，SD=0.36），t=-0.08，p<0.001。  

（7）沒接受過宣傳欄/報紙/雜誌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2.78，

SD=0.48)對他人偶爾吸食冰毒（甲基安非他命/豬肉）行為的反對程度顯著低於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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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過宣傳欄/報紙/雜誌預防濫藥教育的青少年（M=2.85，SD=0.38），t=-0.08，

p<0.001。  

（8）沒接受過宣傳欄/報紙/雜誌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2.79，

SD=0.46)對他人經常吸食冰毒（甲基安非他命/豬肉）行為的反對程度顯著低於接

受過宣傳欄/報紙/雜誌預防濫藥教育的青少年（M=2.87，SD=0.36），t=-0.08，

p<0.001。  

總體而言，澳門在學青少年對上述濫藥行為的反對程度在有無接受過宣傳欄

/報紙/雜誌預防濫藥教育組別之間均存在顯著差異。接受過傳欄/報紙/雜誌預防濫

藥教育的青少年對他人濫藥行為反對程度顯著高於沒有接受過的青少年。 

4. 澳門在學青少年在有無濫藥朋友組別之間對他人濫藥行為反對程度的區別 

表 7-4：澳門在學青少年在有無濫藥朋友組別之間對他人濫藥行為反對程度的區

別 

 
没有使用藥物的朋友 

平均值（標準差） 

有使用藥物的朋友 

平均值（標準差） 

區别顯著程度 T

值（標準誤） 

偶爾吸食大麻 
2.80(0.45) 2.34(0.79) 0.46(0.49)*** 

經常吸食大麻 2.85(0.38) 2.50(0.68) 0.35(0.42)*** 

偶爾服食 K 仔 
2.85(0.38) 2.61(0.62) 0.24(0.41)*** 

經常服食 K 仔 
2.87(0.36) 2.65(0.58) 0.21(0.39)*** 

偶爾吸食白粉（海洛因） 
2.86(0.38) 2.62(0.61) 0.24(0.40)*** 

經常吸食白粉（海洛因） 2.87(0.36) 2.66(0.57) 0.21(0.38)*** 

偶爾吸食冰毒（甲基安非他

命/“豬肉”） 2.86(0.38) 2.60(0.63) 0.25(0.41)*** 

經常吸食冰毒（甲基安非他

命/“豬肉”） 2.87(0.36) 2.66(0.58) 0.21(0.39)*** 

註：*** p<.001；** p<.01；* p<.05。 

    （1）無濫藥朋友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2.80，SD=0.45)對他人偶爾吸食大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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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的反對程度顯著高於有濫藥朋友的青少年（M=2.34，SD=0.79），t=0.46，

p<0.001。 

（2）無濫藥朋友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2.85，SD=0.38)對他人經常吸食大麻

行為的反對程度顯著高於有濫藥朋友的青少年（M=2.50，SD=0.68），t=0.35，

p<0.001。 

（3）無濫藥朋友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2.85，SD=0.38)對他人偶爾服食 K 仔

行為的反對程度顯著高於有濫藥朋友的青少年（M=2.61，SD=0.62），t=0.24，

p<0.001。 

（4）無濫藥朋友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2.87，SD=0.36)對他人經常服食 K 仔

行為的反對程度顯著高於有濫藥朋友的青少年（M=2.65，SD=0.58），t=0.21，

p<0.001。 

（5）無濫藥朋友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2.86，SD=0.38)對他人偶爾吸食白粉

（海洛因）行為的反對程度顯著高於有濫藥朋友的青少年（M=2.62，SD=0.61），

t=0.24，p<0.001。 

（6）無濫藥朋友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2.87，SD=0.36)對他人經常吸食白粉

（海洛因）行為的反對程度顯著高於有濫藥朋友的青少年（M=2.66，SD=0.57），

t=0.21，p<0.001。 

（7）無濫藥朋友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2.86，SD=0.38)對他人偶爾吸食冰毒

（甲基安非他命/豬肉）行為的反對程度顯著高於有濫藥朋友的青少年（M=2.60，

SD=0.63），t=0.25，p<0.001。 

（8）無濫藥朋友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2.87，SD=0.36)對他人經常吸食冰毒

（甲基安非他命/豬肉）行為的反對程度顯著高於有濫藥朋友的青少年（M=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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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0.58），t=0.21，p<0.001。 

總體而言，澳門在學青少年對上述各種濫藥行為的反對程度在有無濫藥朋友

組別之間均存在顯著差異。沒有濫藥朋友的在學青少年對濫藥行為的反對程度要

顯著高於有濫藥朋友的在學青少年。 

（二）澳門在學青少年對濫藥行為的危害認知程度在不同組別之間的

區別 

1. 澳門澳門在學青少年在有無參加學校預防濫藥教育組別之間對濫藥行為危害

認知的區別 

表 7-5：澳門在學青少年在有無參加學校預防濫藥教育組別之間對濫藥行為危害

認知的區別分佈 

 
没参加過學校濫藥教育 

平均值（標準差） 

参加過學校濫藥教育 

平均值（標準差） 

區别顯著程度 T

值（標準誤） 

爾吸食大麻 
3.67(0.67) 3.70(0.59) -0.04(0.61)* 

經常吸食大麻 
3.86(0.50) 3.92(0.37) -0.06(0.41)*** 

偶爾服食 K 仔 3.78(0.55) 3.81(0.46) -0.03(0.49)** 

經常服食 K 仔 
3.91(0.44) 3.96(0.27) -0.05(0.33)*** 

偶爾吸食白粉（海洛因） 
3.79(0.54) 3.83(0.44) -0.03(0.47)** 

經常吸食白粉（海洛因） 3.91(0.43) 3.96(0.26) -0.05(0.32)*** 

偶爾吸食冰毒（甲基安非他

命/“豬肉”） 3.80(0.53) 3.83(0.45) -0.03(0.47)* 

經常吸食冰毒（甲基安非他

命/“豬肉”） 3.91(0.44) 3.96(0.28) -0.05(0.33)*** 

註：*** p<.001；** p<.01；* p<.05。 

（1）沒接受過學校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67，SD=0.67)對他

人偶爾吸食大麻行為的危害認知顯著低於接受過學校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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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M=3.70，SD=0.59），t=-0.04，p<0.05。 

（2）沒接受過學校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86，SD=0.50)對他

人經常吸食大麻行為的危害認知顯著低於接受過學校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

青少年（M=3.92，SD=0.37），t=-0.06，p<0.001。 

（3）沒接受過學校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78，SD=0.55)對他

人偶爾服食 K 仔行為的危害認知顯著低於接受過學校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

青少年（M=3.81，SD=0.46），t=-0.03，p<0.01。 

（4）沒接受過學校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91，SD=0.44)對他

人經常服食 K 仔行為的危害認知顯著低於接受過學校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

青少年（M=3.96，SD=0.27），t=-0.05，p<0.001。 

（5）沒接受過學校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79，SD=0.54)對他

人偶爾吸食白粉（海洛因）行為的危害認知顯著低於接受過學校預防濫藥教育的

澳門在學青少年（M=3.83，SD=0.44），t=-0.03，p<0.01。 

（6）沒接受過學校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91，SD=0.43)對他

人經常吸食白粉（海洛因）行為的危害認知顯著低於接受過學校預防濫藥教育的

澳門在學青少年（M=3.96，SD=0.26），t=-0.05，p<0.001。 

（7）沒接受過學校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80，SD=0.53)對他

人偶爾吸食冰毒（甲基安非他命/豬肉）行為的危害認知顯著低於接受過學校預

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83，SD=0.45），t=-0.03，p<0.05。 

（8）沒接受過學校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91，SD=0.44)對他

人經常吸食冰毒（甲基安非他命/豬肉）行為的危害認知顯著低於接受過學校預

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96，SD=0.28），t=-0.05，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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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而言，澳門在學青少年在有無參加學校預防濫藥教育組別之間對濫藥行

為的危害認知存在顯著差別，沒有接受過學校預防濫藥教育的青少年對上述濫藥

行為的危害認知顯著低於接受過學校預防濫藥教育的青少年。 

2. 澳門在學青少年在有無接受電視/電臺預防濫藥教育組別之間對濫藥行為危害

認知的區別 

表 7-6：澳門在學青少年在有無接受電視/電臺預防濫藥教育組別之間對濫藥行為

危害認知的區別 

 没接受過电视/电台濫

藥教育 

平均值（標準差） 

接受過电视/电台

濫藥教育 

平均值（標準差） 

區别顯著程度 

T 值（標準誤） 

偶爾吸食大麻 3.59(0.77) 3.71(0.58) -0.12(0.61)*** 

經常吸食大麻 
3.80(0.64) 3.93(0.36) -0.13(0.41)*** 

偶爾服食 K 仔 
3.74(0.62) 3.81(0.46) -0.07(0.49)*** 

經常服食 K 仔 
3.88(0.53) 3.96(0.28) -0.08(0.33)*** 

偶爾吸食白粉（海洛因） 
3.77(0.59) 3.82(0.45) -0.05(0.47)** 

經常吸食白粉（海洛因） 
3.88(0.51) 3.96(0.27) -0.08(0.32)*** 

偶爾吸食冰毒（甲基安非

他命/“豬肉”） 3.78(0.59) 3.83(0.45) -0.05(0.47)** 

經常吸食冰毒（甲基安非

他命/“豬肉”） 3.88(0.52) 3.96(0.29) -0.08(0.33)*** 

註：*** p<.001；** p<.01；* p<.05。 

（1）沒接受過電視/電臺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59，SD=0.77)

對他人偶爾吸食大麻行為的危害認知顯著低於接受過電視/電臺預防濫藥教育的

澳門在學青少年（M=3.71，SD=0.58），t=-0.12，p<0.001。 

（2）沒接受過電視/電臺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80，SD=0.64)

對他人經常吸食大麻行為的危害認知顯著低於接受過電視/電臺預防濫藥教育的



76 

 

澳門在學青少年（M=3.93，SD=0.36），t=-0.13，p<0.001。 

（3）沒接受過電視/電臺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74，SD=0.62)

對他人偶爾服食 K 仔行為的危害認知顯著低於接受過電視/電臺預防濫藥教育的

澳門在學青少年（M=3.81，SD=0.46），t=-0.07，p<0.001。 

（4）沒接受過電視/電臺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88，SD=0.53)

對他人經常服食 K 仔行為的危害認知顯著低於接受過電視/電臺預防濫藥教育的

澳門在學青少年（M=3.96，SD=0.28），t=-0.08，p<0.001。 

（5）沒接受過電視/電臺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77，SD=0.59)

對他人偶爾吸食白粉（海洛因）行為的危害認知顯著低於接受過電視/電臺預防

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82，SD=0.45），t=-0.05，p<0.01。 

（6）沒接受過電視/電臺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88，SD=0.51)

對他人經常吸食白粉（海洛因）行為的危害認知顯著低於接受過電視/電臺預防

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96，SD=0.27），t=-0.08，p<0.001。 

（7）沒接受過電視/電臺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78，SD=0.59)

對他人偶爾吸食冰毒（甲基安非他命/豬肉）行為的危害認知顯著低於接受過電

視/電臺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83，SD=0.45），t=-0.05，p<0.01。 

（8）沒接受過電視/電臺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88，SD=0.52)

對他人經常吸食冰毒（甲基安非他命/豬肉）行為的危害認知顯著低於接受過電

視/電臺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96，SD=0.29，t=-0.08，p<0.001）。 

總體而言，澳門在學青少年在有無參加電視/電臺預防濫藥教育組別之間對

濫藥行為的危害認知存在顯著差別，沒有接受過電視/電臺預防濫藥教育的青少

年對上述濫藥行為的危害認知顯著低於接受過學校預防濫藥教育的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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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澳門在學青少年在有無接受宣傳欄/報紙/雜誌預防濫藥教育組別之間對濫藥

行為的危害認知區別 

表 7-7：澳門在學青少年在有無接受宣傳欄/報紙/雜誌預防濫藥教育組別之間對濫

藥行為的危害認知區別 

 没接受過宣传栏/报纸/

杂志濫藥教育 

平均值（標準差） 

接受過宣传栏/报纸/

杂志濫藥教育 

平均值（標準差） 

區别顯著程度 

T 值（標準誤） 

偶爾吸食大麻 
3.63(0.71) 3.72(0.58) -0.09(0.61)*** 

經常吸食大麻 3.85(0.54) 3.93(0.35) -0.08(0.41)*** 

偶爾服食 K 仔 
3.75(0.58) 3.82(0.45) -0.07(0.49)*** 

經常服食 K 仔 
3.91(0.45) 3.96(0.27) -0.05(0.33)*** 

偶爾吸食白粉（海洛因） 
3.77(0.56) 3.83(0.43) -0.06(0.47)*** 

經常吸食白粉（海洛因） 3.91(0.44) 3.96(0.26) -0.05(0.32)*** 

偶爾吸食冰毒（甲基安

非他命/“豬肉”） 3.78(0.56) 3.83(0.43) -0.06(0.47)*** 

經常吸食冰毒（甲基安

非他命/“豬肉”） 3.90(0.46) 3.96(0.27) -0.06(0.33)*** 

註：*** p<.001；** p<.01；* p<.05。 

    （1）沒接受過宣傳欄/報紙/雜誌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63，

SD=0.71)對他人偶爾吸食大麻行為的危害認知顯著低於接受過宣傳欄/報紙/雜誌

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72，SD=0.58），t=-0.09，p<0.001。 

（2）沒接受過宣傳欄/報紙/雜誌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85，

SD=0.54)對他人經常吸食大麻行為的危害認知顯著低於接受過宣傳欄/報紙/雜誌

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93，SD=0.35），t=-0.08，p<0.001。 

（3）沒接受過宣傳欄/報紙/雜誌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75，

SD=0.58)對他人偶爾服食 K 仔行為的危害認知顯著低於接受過宣傳欄/報紙/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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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82，SD=0.45），t=-0.07，p<0.001。 

（4）沒接受過宣傳欄/報紙/雜誌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91，

SD=0.45)對他人經常服食 K 仔行為的危害認知顯著低於接受過宣傳欄/報紙/雜誌

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96，SD=0.27），t=-0.05，p<0.001。 

（5）沒接受過宣傳欄/報紙/雜誌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77，

SD=0.56)對他人偶爾吸食白粉（海洛因）行為的危害認知顯著低於接受過宣傳欄

/報紙/雜誌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83，SD=0.43），t=-0.06，p<0.001。 

（6）沒接受過宣傳欄/報紙/雜誌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91，

SD=0.44)對他人經常吸食白粉（海洛因）行為的危害認知顯著低於接受過宣傳欄

/報紙/雜誌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96，SD=0.26），t=-0.05，p<0.001。 

（7）沒接受過宣傳欄/報紙/雜誌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78，

SD=0.56)對他人偶爾吸食冰毒（甲基安非他命/豬肉）行為的危害認知顯著低於接

受過宣傳欄/報紙/雜誌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83，SD=0.43），

t=-0.06，p<0.001。 

（8）沒接受過宣傳欄/報紙/雜誌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90，

SD=0.46)對他人經常吸食冰毒（甲基安非他命/豬肉）行為的危害認知顯著低於接

受過宣傳欄/報紙/雜誌預防濫藥教育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96，SD=0.27），

t=-0.06，p<0.001。 

總體而言，澳門在學青少年在有無接受過宣傳欄/報紙/雜誌預防濫藥教育組

別之間對濫藥行為的危害認知存在顯著差別，沒有接受過宣傳欄/報紙/雜誌預防

濫藥教育的青少年對上述濫藥行為的危害認知顯著低於接受過學校預防濫藥教

育的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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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澳門在學青少年在有無濫藥朋友組別之間對濫藥行為的危害認知區別 

表 7-8：澳門在學青少年在有無濫藥朋友組別之間對濫藥行為的危害認知區別 

 
没有濫藥朋友 

平均值（標準差） 

有濫藥朋友 

平均值（標準差） 

區别顯著程度 

T 值（標準誤） 

偶爾吸食大麻 
3.74(0.55) 3.26(0.97) 0.48(0.60)*** 

經常吸食大麻 3.94(0.34) 3.59(0.82) 0.34(0.40)*** 

偶爾服食 K 仔 3.82(0.46) 3.64(0.72) 0.17(0.49)*** 

經常服食 K 仔 
3.96(0.28) 3.81(0.63) 0.15(0.33)*** 

偶爾吸食白粉（海洛因） 
3.83(0.45) 3.68(0.69) 0.15(0.47)*** 

經常吸食白粉（海洛因） 3.96(0.28) 3.82(0.61) 0.14(0.32)*** 

偶爾吸食冰毒（甲基安非他命

/“豬肉”） 3.83(0.44) 3.66(0.72) 0.18(0.47)*** 

經常吸食冰毒（甲基安非他命

/“豬肉”） 3.96(0.28) 3.80(0.65) 0.16(0.33)*** 

註：*** p<.001；** p<.01；* p<.05。 

（1）沒有濫藥朋友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74，SD=0.55)對他人偶爾吸食大

麻行為的危害認知顯著高於有濫藥朋友的澳門澳門在學青少年（M=3.26，

SD=0.97），t=0.48，p<0.001。 

（2）沒有濫藥朋友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94，SD=0.34)對他人經常吸食大

麻行為的危害認知顯著高於有濫藥朋友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59，SD=0.82），

t=0.34，p<0.001。 

（3）沒有濫藥朋友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82，SD=0.46)對他人偶爾服食 K

仔行為的危害認知顯著高於有濫藥朋友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64，SD=0.72），

t=0.17，p<0.001。 

（4）沒有濫藥朋友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96，SD=0.28)對他人經常服食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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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行為的危害認知顯著高於有濫藥朋友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81，SD=0.63），

t=0.15，p<0.001。 

（5）沒有濫藥朋友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83，SD=0.45)對他人偶爾吸食白

粉（海洛因）行為的危害認知顯著高於有濫藥朋友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68，

SD=0.69），t=0.15，p<0.001。 

（6）沒有濫藥朋友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96，SD=0.28)對他人經常吸食白

粉（海洛因）行為的危害認知顯著高於有濫藥朋友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82，

SD=0.61），t=0.14，p<0.001。 

（7）沒有濫藥朋友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83，SD=0.44)對他人偶爾吸食冰

毒（甲基安非他命/豬肉）行為的危害認知顯著高於有濫藥朋友的澳門在學青少

年（M=3.66，SD=0.72），t=0.18，p<0.001。 

（8）沒有濫藥朋友的澳門在學青少年(M=3.96，SD=0.28)對他人經常吸食冰

毒（甲基安非他命/豬肉）行為的危害認知顯著高於有濫藥朋友的澳門在學青少

年（M=3.80，SD=0.65），t=0.16，p<0.001。 

總體而言，澳門在學青少年在有無濫藥朋友組別之間對濫藥行為的危害認知

存在顯著差別，沒有濫藥朋友的青少年對上述濫藥行為的危害認知顯著高於有濫

藥朋友的青少年。 

（三）結論 

1. 澳門青少年反對濫藥行為態度的影響因素 

預防濫藥教育對增強澳門青少年對濫藥行為的反對態度發揮了有效作用，但

結交濫藥朋友卻會降低澳門青少年對濫藥行為的反對態度，它們的具體作用是： 

首先，預防濫藥教育措施（包括學校預防預防濫藥教育、電視/電臺預防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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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教育、宣傳欄/報紙/雜誌預防濫藥教育）都會顯著增強澳門青少年對他人濫藥

行為的反對程度。換言之，在反對濫藥行為的程度上，參加過學校預防濫藥教育

的澳門青少年比沒有參加過的青少年更強烈；接受過電視/電臺預防濫藥教育的

澳門青少年比沒有接受過的青少年更強烈；接受過宣傳欄/報紙/雜誌預防濫藥教

育的澳門青少年比沒有接受過的青少年更強烈。 

其次，結交濫藥朋友會顯著降低澳門青少年對濫藥行為的反對程度，即：與

沒有結交濫藥朋友的澳門青少年相比，結交了濫藥朋友的青少年對濫藥行為的反

對程度更低。 

2. 澳門青少年濫藥行為危害認知的影響因素 

預防濫藥教育措施顯著加深了澳門青少年對各種濫藥行為危害的認知，但是

結識濫藥朋友卻會顯著弱化他們對濫藥行為危害的認知。 

這些影響可詳細解釋為： 

首先，學校預防濫藥教育、電視/電臺預防濫藥教育和宣傳欄/報紙/雜誌預防

濫藥教育都會顯著提高澳門青少年對濫藥行為危害的認知，即在澳門青少年群體

中，參加過學校預防濫藥教育的人比沒有參加過的人更能認識到濫藥行為的危害；

接受過電視/電臺預防濫藥教育的人比沒有接受過的人對濫藥行為危害的認知水

平更高；接受過宣傳欄/報紙/雜誌預防濫藥教育的人對濫藥行為危害的認識水平

高於沒有接受過的人。 

其次，結交濫藥朋友會顯著降低澳門青少年對濫藥行為危害的認識，即與沒

有結交濫藥朋友的澳門青少年相比，結交了濫藥朋友的青少年對濫藥行為危害的

認知水平顯著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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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澳門在學青少年藥物濫用教育與預防 

在以前的調查問卷中，涉及藥物濫用教育以及預防的問題只有三個：1. 主

要從什麼途徑接觸到有關預防濫藥的資訊；2. 這些途徑是否有效；3. 是否贊成

對具體預防濫藥工作的建議（包括設立一兩節專門課、每年探訪戒毒機構一次、

增加宣傳和為學生作藥物反應測試）。為了更加清楚地了解已經實施的藥物濫用

預防教育工作的具體成效，是次調查參考美國《監測未來》（Monitoring the Future）

的問題設計，將此部份問題細化並增設至七題。此部份主要探究三方面問題：澳

門在學青少年獲取有關預防濫藥資訊的途徑、頻率以及作用。 

（一）對在學校參加的有關濫藥的教育課程或講座的評價 

問卷首先問的是學生在學校是否參加過有關預防濫藥的教育課程或者講座。

是次調查結果發現，澳門在學青少年曾經在校參與有關預防濫藥教育課程或者講

座的比率頗高，合計人數為 6661 人，占總人數的 71.27％，其中高小學生 566 人

（52.36％）、初中生為 2511 人（79.06％）、高中生 2817 人（78.95％）、大學生 767

人（50.43％）。 

表 8-1：對在學校參加的有關濫藥的教育課程或講座的評價 

 
合計 高小學生 初中生 高中生 大學生 

減少了嘗試毒

品的興趣 
4004(55.20%) 405(60.18%) 1549(59.03%) 1568(51.68%) 482(52.22%) 

沒有影響 2947(40.63%) 221(32.84%) 991(37.77%) 1326(43.70%) 409(44.31%) 

增加了嘗試毒

品的興趣 
303(4.18%) 47(6.98%) 84(3.20%) 140(4.61%) 32(3.47%) 

註：由於部份學生在填答問卷時沒有看清題目要求，在上一題選擇“否”，即沒有在學校參加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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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濫藥的教育課程或講座，仍然作答此題，導致此評價題的合計人數多於上一題曾在學參 

與教育的合計人數。 

對於這些在校參與的有關濫藥的教育課程或講座，超過一半的學生認為這些

課程或講座能夠減少自身嘗試毒品的興趣，其中比率最高的是高小學生，有六成

的高小學生對此類教育予以正面的評價。但是，從表 8-1 中數據也可以看出，有

四成的學生認為這類教育並不影響他們對毒品的興趣，只有極少數的學生覺得這

類教育增加了他們嘗試毒品的興趣。 

（二）曾參與各種預防濫藥教育經歷的比率 

除了了解青少年在校接受有關預防濫藥教育的情況，是次調查還根據澳門舉

辦相關預防濫藥活動的實際情況，探究他們從其他途徑接受預防濫藥教育的經歷

及其價值大小。本問卷有關預防濫藥教育經歷的問題，主要從四種經歷進行了解：

1. 自己學校提供的課堂研習、討論；2. 校外機構、人員提供的專題講座；3. 各

類禁毒（文、康、體）活動；4. 宣傳廣告（電視、電臺、傳單等）。 

表 8-2：曾參與各種預防濫藥教育經歷的比率 

 合計 高小學生 初中生 高中生 大學生 

自己學校提供的課堂研

習、討論 
7438(79.68%) 816(72.47%) 2550(80.04%) 2970(83.61%) 1102(74.92%) 

校外機構、人員提供的

專題講座 
7826(83.98%) 911(81.19%) 2671(83.97%) 3094(87.23%) 1150(78.28%) 

各類禁毒（文、康、體）

活動 
7603(81.66%) 801(71.33%) 2569(80.84%) 3037(85.74%) 1196(81.53%) 

宣傳廣告（電視、電臺、

傳單等） 
8144(87.45%) 886(79.18%) 2713(85.26%) 3217(90.80%) 1328(9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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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 中的數據顯示，絕大多數的澳門在學青少年都接受過各種類型的預防

濫藥教育，而且每種類型教育的參與比率均在 70％以上，可見澳門的預防濫藥

教育具有非常高的普及性。總體來看，在這四類具體的途徑中，比例最高的為宣

傳廣告。但是各種預防濫藥的途徑在不同的年齡層又有不同的體現：對於高小學

生，他們接觸最多的是校外機構、人員提供的專題講座，其次是宣傳廣告；對於

初中生和高中生，他們接觸最多的是宣傳廣告，其次是校外機構、人員提供的專

題講座；而對於大學生，他們接觸最多的是宣傳廣告，其次是各種禁毒活動。 

（三）對自己學校提供的課堂研習、討論的評價 

表 8-3：對自己學校提供的課堂研習、討論的評價 

 合計 高小學生 初中生 高中生 大學生 

很少或無價值 1556(16.67%) 151(13.41%) 525(16.48%) 676(19.03%) 204(13.87%) 

有點價值 4141(44.36%) 336(29.84%) 1349(42.34%) 1757(49.47%) 699(47.52%) 

很有價值 1170(12.53%) 181(16.07%) 436(13.68%) 394(11.09%) 159(10.81%) 

非常有價值 571(6.12%) 148(13.14%) 240(7.53%) 143(4.03%) 40(2.72%) 

註：上述百分比是指占學生總數的百分比。 

除了想了解澳門對於在學青少年各種預防濫藥教育的普遍率以外，我們還試

圖了解他們對於每種教育作用性的評價。總體而言，大多數學生對於自己學校提

供的課堂研習、討論這一類的教育持認同的態度，但是也有 16％左右的學生認

為其這類教育有“很少的價值甚至毫無價值”。在那些持認同態度的學生中，除

了高小學生外，其他三個年齡階段都有超過四成的學生認為這類教育是“有點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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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最值得注意的是，有 13.14％的高小學生認為這類教育“非常有價值”，

但持這一觀點的其他年齡層學生比率均低於 10％。（詳見表 8-3） 

（四）對校外機構、人員提供的專題講座的評價 

表 8-4：對校外機構、人員提供的專題講座的評價 

 合計 高小學生 初中生 高中生 大學生 

很少或無價值 1411(15.14%) 113(10.07%) 478(15.03%) 625(17.62%) 195(13.27%) 

有點價值 4005(42.98%) 313(27.90%) 1305(41.02%) 1722(48.55%) 665(45.27%) 

很有價值 1654(17.75%) 250(22.28%) 587(18.45%) 578(16.30%) 239(16.27%) 

非常有價值 756(8.11%) 235(20.94%) 301(9.46%) 169(4.76%) 51(3.47%) 

註：上述百分比是指占學生總數的百分比。 

學生們對於校外機構、人員提供的專題講座這一類教育的評價與自己學校

提供的研習、討論的評價相類似，大多數的學生都認為這一類教育是有價值的，

而且與前者相比，各個年齡層的學生認為其“很少或無價值”的比例相對低一點，

只有 10.07%的高小學生、15.03%的初中生、17.62％的高中生以及 13.27％的大學

生，換而言之，學生們認為這類教育比自己學校提供的更為有價值，雖然這些差

別比較細微。此外，認為這類教育“很有價值”或者“非常有價值”的比例都要

高於自己學校提供的課堂研習、討論一類教育的比例，其中認為其“非常有價值”

的高小學生更是高達 20％。（詳見表 8-4） 

（五）對各種禁毒（文、康、體）活動的評價 

表 8-5：對各種禁毒（文、康、體）活動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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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 高小學生 初中生 高中生 大學生 

很少或無價值 1523(16.36%) 104(9.26%) 512(16.11%) 669(18.89%) 238(16.22%) 

有點價值 3772(40.52%) 263(23.42%) 1208(38.01%) 1637(46.22%) 664(45.26%) 

很有價值 1516(16.28%) 204(18.17%) 539(16.96%) 542(15.30%) 231(15.75%) 

非常有價值 792(8.51%) 230(20.48%) 310(9.75%) 189(5.34%) 63(4.29%) 

註：上述百分比是指占學生總數的百分比。 

與前兩者相比，超過八成的學生對各種禁毒（文、康、體）活動有正面的評

價，而且認為其“非常有價值”的學生比例都比前兩類預防濫藥教育高，其中高

小學生的比率為 20.48%，初中生為 9.75％，高中生為 5.34％，大學生為 4.29％。

（詳見表 8-5） 

（六）對通過宣傳廣告（電視、電臺、傳單等）接受預防濫藥教育的

評價 

表 8-6：對通過宣傳廣告（電視、電臺、傳單等）接受預防濫藥教育的評價 

 合計 高小學生 初中生 高中生 大學生 

很少或無價值 2020(21.69%) 184(16.44%) 745(23.41%) 847(23.91%) 244(16.61%) 

有點價值 3940(42.31%) 324(28.95%) 1245(39.13%) 1643(46.37%) 728(49.56%) 

很有價值 1432(15.38%) 188(16.80%) 449(14.11%) 514(14.51%) 281(19.13%) 

非常有價值 752(8.07%) 190(16.98%) 274(8.61%) 213(6.01%) 75(5.11%) 

註：上述百分比是指占學生總數的百分比。 

宣傳廣告（電視、電臺、傳單等）是絕大多数學生都一致認為最常接觸到的

預防濫藥教育，評價最多的是“有點價值”，但不同年齡的學生對其價值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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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則各有不同。對於高小學生，他們對此類教育評價最多的是“有點價值”，

其次是“非常有價值”；對於初中生和高中生而言，他們對此類教育評價最多的

是“有點價值”，其次是“很少或無價值”；而對於大學生，他們評價最多的是

“有點價值”，其次是“很有價值”。（詳見表 8-6） 

最後，為了更進一步地明確澳門在學青少年在最近一個月內通過電視、電臺

或者宣傳欄、報紙雜誌知悉預防濫藥資訊的頻率和作用，並且借此與 Monitoring 

The Future 數據中的美國青少年進行比較，是次調查將這兩種途徑單獨列出進行

提問。 

（七）最近一個月裡通過電視、電臺接受預防濫藥教育的頻率 

表 8-7：最近一個月裡通過電視、電臺接受預防濫藥教育的頻率 

 合計 高小學生 初中生 高中生 大學生 

從來沒有 1499(15.89%) 239(20.96%) 569(17.75%) 454(12.69%) 237(15.65%) 

一個月少於一次 2099(22.24%) 186(16.32%) 651(20.31%) 825(23.06%) 437(28.86%) 

每個月 1-3 次 2541(26.93%) 214(18.77%) 797(24.87%) 1031(28.82%) 499(32.96%) 

每週 1-3 次 1707(18.09%) 182(15.96%) 568(17.72%) 735(20.55%) 222(14.66%) 

每天或幾乎每天

一次 
1055(11.18%) 168(14.74%) 387(12.07%) 401(11.21%) 99(6.54%) 

每天多次 535(5.67%) 151(13.25%) 233(7.27%) 131(3.66%) 20(1.32%) 

由表 8-7 可見，最近一個月內通過電視、電臺接受預防濫藥教育的總體最高

頻率為“每個月 1-3 次”（26.93%），其次是“一個月少於一次”（22.24%）和“每

週 1-3 次”（18.09%），頻率較低的為“從來沒有”（15.89%）、“每天或幾乎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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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次”（11.18%）及“每天多次”（5.67%）。 

（八）最近一個月裡通過宣傳欄、報紙雜誌接受預防濫藥教育的頻率 

表 8-8：最近一個月裡通過宣傳欄、報紙雜誌接受預防濫藥教育的頻率 

 合計 高小學生 初中生 高中生 大學生 

從來沒有 2578(27.37%) 423(37.17%) 957(29.91%) 852(23.87%) 346(22.88%) 

一個月少於

一次 
2718(28.86%) 246(21.62%) 870(27.19%) 1069(29.95%) 533(35.25%) 

每個月1-3次 2383(25.30%) 189(16.61%) 726(22.69%) 999(27.99%) 469(31.02%) 

每週 1-3 次 989(10.50%) 116(10.19%) 354(11.06%) 398(11.15%) 121(8.00%) 

每天或幾乎

每天一次 
446(4.74%) 72(6.33%) 168(5.25%) 172(4.82%) 34(2.25%) 

每天多次 305(3.24%) 92(8.08%) 125(3.91%) 79(2.21%) 9(0.60%) 

由表 8-8 可見，通過宣傳欄、報紙雜誌接受預防濫藥教育的總體頻率最多的

也是“一個月少於一次”（28.86％），其次為“從來沒有”（27.37％）、“每個

月 1﹣3 次”（25.30％）以及“每週 1﹣3 次”（10.50％），最後為“每天或幾乎

每天一次”（4.74％）和“每天多次”（3.24％）。 

比較表 8-7 和表 8-8 可以發現，澳門在學青少年通過電視、電臺接受到預防

濫藥教育的頻率比通過宣傳欄、報紙雜誌接受教育的頻率更高。 

（九）對從電視、電臺接受預防濫藥教育的作用評價 

表 8-9：對從電視、電臺接受預防濫藥教育的作用評價 

 合計 高小學生 初中生 高中生 大學生 

毫無作用 1433(15.21%) 194(17.05%) 607(18.93%) 477(13.38%) 155(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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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很小 2235(23.72%) 177(15.55%) 724(22.58%) 982(27.54%) 352(23.28%) 

一些作用 3706(39.33%) 329(28.91%) 1144(35.67%) 1476(41.39%) 757(50.07%) 

作用很大 1099(11.66%) 121(10.63%) 378(11.79%) 410(11.50%) 190(12.57%) 

非常有用 950(10.08%) 317(27.86%) 354(11.04%) 221(6.20%) 58(3.84%) 

接近四成的學生（39.33％）認為通過電視、電臺看到的預防濫藥宣傳廣告

對於降低他們濫藥的可能性有“一些作用”，年齡越大的學生的比例越高，大學

生的比率最高（50.07％），其次是高中生（41.39％），而高小學生和初中生的比

率相對較低，分別為 28.91％和 35.67％。另外，學生對於這些宣傳廣告評價較多

的就是“作用很小”（23.72％）和“毫無作用”（15.21％），最後就是“作用很

大”（11.66％）及“非常有用”（10.08％）。總而言之，有六成的學生對於這類

宣傳廣告的作用持肯定的態度。（詳見表 8-9） 

（十）對從宣傳欄、報紙雜誌接受預防濫藥教育的作用評價 

表 8-10：對從宣傳欄、報紙雜誌接受預防濫藥教育的作用評價 

 合計 小學生 初中生 高中生 大學生 

毫無作用 1738(18.49%) 216(19.06%) 692(21.63%) 651(18.28%) 179(11.87%) 

作用很小 2660(28.29%) 223(19.68%) 879(27.48%) 1090(30.61%) 468(31.03%) 

一些作用 3376(35.91%) 287(25.33%) 1014(31.70%) 1385(38.89%) 690(45.76%) 

作用很大 824(8.77%) 132(11.65%) 300(9.38%) 266(7.47%) 126(8.36%) 

非常有用 803(8.54%) 275(24.27%) 314(9.82%) 169(4.75%) 45(2.98%) 

對於通過宣傳欄、報紙雜誌所看到的預防濫藥宣傳廣告，35.91％的學生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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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具有“一些作用”，但是 28.29％的人認為其“作用很小”，18.49％的人認

為其“毫無作用”，而認為這些宣傳廣告“作用很大”甚至“非常有用”的人一

共 17.31％。與通過電視、電臺看到的宣傳廣告對比，學生們對於此類宣傳廣告

的作用評價並不高。（詳見表 8-10） 

（十一）結論 

是次調查將關於澳門在學青少年的預防濫藥教育問題詳細化，以便進一步了

解他們接觸有關預防濫藥教育的途徑、頻率以及他們對各種教育的評價，同時亦

為日後設計、推行有效的預防濫藥教育提供指導性建議。 

以上數據顯示，七成學生表示曾在學校參與有關預防濫藥的教育課程或講座，

其中 55％的學生認為此類教育減少了他們嘗試毒品的興趣。從各種不同途徑的

預防濫藥教育經歷的比較可見，除了在校參與的課程或講座外，超過八成的學生

都有從其他途徑接觸預防濫藥教育的經歷，當中比例最高的途徑為宣傳廣告，達

到 87％；此外，對各種教育持正面評價態度，即評價為“有點價值”、“很有

價值”及“非常有價值”，合計比例最高的為校外機構、人員提供的專題講座。

換言之，學生們認為校外機構、人員提供的專題講座最有效，其次是各種禁毒（文、

康、體）活動和自己學校提供的課堂研習、討論，最後為宣傳廣告。 

鑒於宣傳廣告是學生們最經常接觸的預防濫藥教育途徑，是次調查更將青少

年獲取預防濫藥資訊的途徑細化為電視、電臺與宣傳欄、報紙雜誌兩種途徑。比

較發現，從電視、電臺獲取資訊的頻率最多的是“每個月 1﹣3 次”，比例為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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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從宣傳欄、報紙雜誌獲取資訊的頻率最多的是“一個月少於一次”，比例

為 29％。對於其作用的評價，認為電視、電臺途徑的教育有“一些作用”、“作

用很大”及“非常有用”的合計比例超過六成，而宣傳欄、報章雜誌途徑的合計

比例僅超過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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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建議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澳門在學青少年濫藥的比例有所上升，雖然目前的預

防濫藥教育對青少年在藥物的認知和價值觀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仍存

在一些欠缺和不足的地方。以下根據 2014 年澳門在學青少年與藥物調查結果，

提供相對系統的意見和建議，以期對預防澳門在學青少年藥物濫用的宣傳和教育

工作有借鑒意義。 

（一）家庭在預防濫藥中的重要性 

本次研究發現，在學青少年獨居、父母的放縱與溺愛與藥物濫用相關，例如，

放任孩子晚上外出玩耍，對孩子缺乏監控均與較高的濫藥概率相關。這種特定的

父母管教方法與青少年較高的濫藥概率相關。雖然本次研究尚不足以證明特定的

父母管教方法與濫藥概率的因果關係，但加強對青少年父母的濫藥宣傳應當對減

少青少年濫藥風險有所裨益。 

此外，調查發現，在自己家和朋友家濫藥的在學青少年占總體濫藥青少年的

比例最高，這可能與澳門社會的家庭結構有關。家庭是預防濫藥的最前線，應該

加強家長對青少年的監管，尤其是放學後及夜間情況的瞭解。 

（二）在學青少年個人特質對預防濫藥的影響 

    在本次研究中，我們發現具有某些特征的青少年其濫藥風險增高，包括喜歡

追求刺激，長期逃課，長時間在外遊蕩和較高的朋友濫藥比例。這些研究發現將

有助於識別濫藥高危的青少年，並對其提供有針對性的濫藥防治措施。 

曾經濫藥的在學青少年中，雖然男生的濫藥比例比女生高，但女生的增長速

度比男生快。與男生相比，女生可能因為其自身的原因，自我認知和自信都相對

較弱，自我控制能力較差的話更容易受不良同伴的影響，雖然具體的原因我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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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而知，但仍應加強針對女學生的濫藥預防教育工作。 

此次調查發現高小學生濫用藥物的比例比所有其他年級都高，這一結果讓人

擔憂。降低小學生濫葯比例，預防教育工作應儘早介入。從對藥物的認知方面，

也證明了此舉的合理性：首先，高小學生在對濫藥行為的接受程度方面要高於高

中生和大學生群體；其次，他們對各種濫藥行為危害的認知水準要低於高中生和

大學生群體；第三，在高小學生中，不清楚、不熟悉各種濫藥行為的比例也高於

中學生和大學生群體。因此，就不同群體的青少年而言，我們建議在今後的預防

濫藥宣傳工作可以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在高小學生群體中。 

（三）降低非中文學校中學生的濫葯行爲 

是次調查發現，非中文學校中學生的濫葯的比例遠遠高出中文學校中濫葯的

比例，這一問題在以往的調查中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注。非中文學校中西方背景的

學生比較多，更容易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最近幾年西方對部分藥物持有越來越

開放的態度，尤其是大麻的食用，在歐美有些地區已獲得合法的身份。不能排除

這些觀念已經開始影響澳門在學青少年，尤其是在英語和葡語學校就讀的學生。

也許出於這個原因，吸食大麻的比例在非中文學校中最高。這些學校中吸食 K

粉/K 仔、搖頭丸、冰毒、大麻、和丸仔的比例也高得讓人擔憂。 

政府和社會組織應該加強在非中文學校中的濫用預防工作，與學校領導和教

師密切合作，減少不健康思潮的影響，幫助學生樹立排毒、拒毒的觀念，同時，

也要和家長合作，增加對學生行爲的監督，降低他們接觸和吸食非法藥物的機

會。 

（四）對特定藥物濫用的預防 

從藥物濫用的分佈情況來看，曾經濫用藥物的在學青少年為 232 人，占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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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總人數的 2.48%，與 2010 相比有顯著的增長。其中，大麻的濫用比例最高，

有 113 人曾經濫用過大麻，占總體濫藥在學青少年的 1.15 %，其次是氯胺酮即 K

粉/K 仔（76 人，0.77%），大麻吸食比例有明顯的上升，因此應該加強對這些物

質的預防與控制。冰毒的濫藥人數為 71 人（0.67%），，丸仔的濫用人數為 66 人

（0.72%），丸仔（例如安定、十字架、五仔、藍精靈等）在青少年中越來越流行，

而且比其他藥物較容易獲得，因此應加強對此類藥物危害的宣傳。從在學青少年

對藥物濫用的態度與價值觀方面來看，在眾多毒品中，澳門青少年群體對偶爾和

經常吸食大麻行為的接受程度高於其他毒品。同時，他們對偶爾和經常吸食大麻

行為的危害認知低於對其他毒品的危害認知。因此，我們建議今後的預防濫藥宣

傳工作可以在預防大麻濫用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 

（五）從濫藥原因著手預防教育 

大部分在學青少年濫藥是因為好奇，這與該年齡群體的特徵有關，為了好玩、

刺激以及為了消除壓力、解愁悶而濫藥的在學青少年也占一定的比例，因此在預

防濫藥的過程中，各方除了應注意對青少年心理上的疏導外，還要幫助其正確對

待、處理生活、學校等方面的問題，避免其因壓力過大無法得到合理的宣洩而選

擇濫藥。其中，學校是青少年除了家庭之外最重要的成長場所，學校教育應注重

加強青少年價值觀方面的培養，例如通過建立優良的學習競爭制度，增加青少年

集體活動參與度，開展心理健康教育等來創造良好的校園文化氛圍，幫助在學青

少年正確地社會化。 

（六）預防藥物濫用的途徑 

從影響在學青少年對藥物濫用觀念因素之層面上看，學校、電視/電臺、宣

傳欄/報紙/雜誌等教育宣傳途徑均能顯著提升他們對藥物濫用危害的認識，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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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藥物濫用教育宣傳工作要在多元化和多樣性上下足功夫，各有關職能部門要

從自身職能出發，充分發揮各自的優勢和特點，推進預防濫藥教育宣傳活動實現

常態化和制度化，共同打造多形式、多管道、多視角、全方位之教育宣傳網絡，

在最大程度上提升教育宣傳活動之成效。 

研究發現，高小學生曾經參與各種預防濫藥教育的比例最低，他們對藥物濫

用之危害性認識也最低，這也告訴我們，預防藥物濫用教育宣傳工作必須抓早、

抓小，要根據高小學生之身心特點，通過開展富有針對性之教育宣傳舉措，提升

高小學生對藥物濫用危害性的認識，引導其自覺遠離藥物。 

研究還發現，在學青少年認為在目前所接受的預防藥物濫用教育途徑中，校

外機構、人員提供的專題講座最為有效，因此建議通過增加和進一步推廣此類教

育，令在學青少年正確地認識非法藥物及其危害。 

同時，研究中還發現，結交有濫藥行為的朋友之在學青少年對濫葯的危害性

認識也較低。因此，父母、老師、及其他社會力量要著重引導在學青少年樹立起

正確的交友意識，提升其辨別是非的能力和識人辨人的技巧，自覺拒絕和遠離損

友。特別是父母要加強對在學青少年日常交友行為之監督和引導，一旦發現有誤

交損友之現象，應及時予以制止，加強與其間之情感溝通，給予適當之交友指導，

並隨時提醒他們要“善交益友，認清損友，遠離毒品”。 

（七）加強對經常濫藥場所的管制 

本次研究發現，經常參加朋友聚會的青少年，濫藥概率顯著提高。其次是在

k 房/酒吧、酒店/賓館等場所濫藥的問題也尤為突出。這說明 party drugs 在澳門的

氾濫。針對這一現象，有關部門應當對娛樂場所加強管控，特別是酒吧、Disco、

KTV 等，這些場所有可能是濫藥有關行為的溫床。在公園/球場、街上、桌球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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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機房、網吧等公共場所濫藥的情況也需引起注意，可加強在這些公共場合進

行濫藥宣傳并加强外展服務的力度。 

（八）擴大預防藥物濫用的宣傳範圍 

    從與藥物濫用的相關因素來看，本次研究發現，出生地為大中華地區以外的

青少年平均濫藥比例較高。雖然我們尚不知曉其原因，但是這一現象對現行政策

的啟示是，應當加強對非大中華地區出生的青少年的關注。具體來說，現行濫藥

宣傳應當惠及非大中華地區出生的青少年，開展符合其文化、習慣和語言的具有

針對性的濫藥宣傳措施。 

 

 

 

 

 

 

 

 

 

 

 

 

 

  



98 

 

附件：與香港、台灣、美國的比較 

青少年濫藥問題不僅僅是青少年個人的不良行為問題，更是一個關係到全社

會健康衛生、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社會現象。《世界毒品報告 2014》中指出，

2012 年中，全球人口中有 3.5％至 7.0％（約 1.62 至 3.24 億人）在近一年內濫用

藥物，其主要使用的藥物為大麻、類鴉片、可卡因或者興奮劑。由此可見，濫藥

問題依然嚴峻，不可忽視。 

為了解青少年濫藥問題的實際狀況，許多國家、地區都會定期進行大規模調

查以監測當地青少年濫藥問題的程度，進而採取更為有效的措施提高青少年預防

濫藥的意識，儘可能降低他們濫藥的可能性。澳門社會工作局曾於 2001/2002 年、

2006 和 2010 年三次進行“澳門在學青少年與藥物調查研究”，並於 2014 年再次

委託澳門大學社會學系對此研究進行跟進調查。鑒於這類型以高小、中學及大專

學生為對象的藥物濫用調查，在香港、台灣、美國也有相似的，因此這部分内容

將是次研究的數據與香港、台灣、美國最新的數據進行比較，從中發現各國家、

地區之間的異同點。 

附件表-1：澳門及其他地區之青少年濫藥情況 

 澳門（%） 香港（%） 台灣（%） 美國（%） 

煙草 

高小學生：5.14% 

初中生：10.53% 

高中生：17.50% 

大學生：20.28% 

8.8％ 

12-14 歲：1.0％ 

15-17 歲：7.48％ 

18-24 歲：21.39％ 

8 年級：14.8% 

10 年級：25.7％ 

12 年級：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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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 

高小學生：31.05% 

初中生：49% 

高中生：61.22% 

大學生：76.78% 

56.0％ 

12-14 歲：5.56％ 

15-17 歲：11.62％ 

18-24 歲：9.87％ 

8 年級：27.8% 

10 年級：52.1％ 

12 年級：68.2％ 

大學生：78.0％ 

毒品 

高小學生：2.76% 

初中生：2.21% 

高中生：2.67% 

大學生：2.40% 

高小學生：1.1% 

中學生：2.2% 

專上學生：3.3% 

12-14 歲：0.12％ 

15-17 歲：1.02％ 

18-24 歲：2.12％ 

8 年級：20.3% 

10 年級：38.8％ 

12 年級：50.4％ 

大學生：51％ 

主

要

被

吸

食

毒

品

種

類 

搖頭丸 

（MDMA） 

高小學生：0.45% 

初中生：0.79% 

高中生：0.48% 

大學生：0.67% 

﹣ ﹣ 

8 年級：1.8% 

10 年級：5.7％ 

12 年級：7.1％ 

大學生：8.1％ 

K 仔 

（氯胺酮） 

高小學生：0.36% 

初中生：0.92% 

高中生：0.87% 

大學生：0.80% 

﹣ ﹣ ﹣ 

海洛因 

高小學生：0.36% 

初中生：0.85% 

高中生：0.45% 

大學生：0.47% 

高小學生：0.1% 

中學生：0.2% 

專上學生：0.3% 

﹣ 

8 年級：1.0% 

10 年級：1.0％ 

12 年級：1.0％ 

大學生：0.4％ 

大麻 

高小學生：0.63% 

初中生：0.95% 

高中生：1.49% 

大學生：1.53% 

﹣ ﹣ 

8 年級：16.5% 

10 年級：35.8％ 

12 年級：45.5％ 

大學生：47.7％ 

冰毒 

（安非他命） 

高小學生：0.8% 

初中生：1.07% 

高中生：0.59% 

大學生：0.47% 

﹣ ﹣ 

8 年級：4.2% 

10 年級：8.1％ 

12 年級：12.4％ 

大學生：15.3％ 

註：1.（澳門）本研究中的調查結果。 

2.（香港）數字為：2011/2012 年香港學生中曾吸煙、曾喝酒、曾吸食毒品的學生比例以及主

要被吸食 

毒品的種類比例；資料來源：香港《2011/2012 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 

3.（台灣）數據前三項為 2009 年台灣各年齡段青少年曾吸煙、曾喝酒、曾濫用非法藥物的比

例；資料來源：《藥物濫用案件暨檢驗統計資料 2013 年報分析》。 

4.（美國）數字為：2013 年美國青少年曾吸煙、曾喝酒、曾吸食各類毒品的學生比例；資料

來源：美國《監測未來》（Monitoring the Future）2013 年報告之青少年藥物濫用的主要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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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保安局禁毒處從 1987 年至今共組織進行了八次大規模的有關青少年飲

酒、吸煙及吸食毒品的統計調查。其中，2008/2009 年調查與 2011/2012 年調查的

對象與是次調查相同，範圍包括高小至大專程度的學生。在 2011/2012 年調查中，

共抽選了 100 所日間小學、106 所日間中學及 31 所專上院校，回收的有效問卷共

155,859 份。調查結果顯示，與 2009/2009 年的調查相比，香港學生無論是曾經吸

煙、喝酒或是曾經吸食毒品的比例均有所下降：吸煙的比例下降 5.4％；飲酒的

比例下降 1.8％；吸食毒品的比例下降 1.5％。另外，曾吸食毒品的學生中，首次

吸食毒品的年齡為 10 歲以下的比例也從 14.0％下跌到 10.7％。 

由台灣衛生研究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以及食品藥物管理局合作進行了全台

灣的“2009 年國民健康訪問暨藥物濫用調查”，其調查對象分為 12 至 17 歲青少

年及 18 至 64 歲成年人，回收的有效問卷共 18,870 份，其中 12 至 17 歲青少年的

問卷為 2,307 份。鑒於該調查是基於全台灣人口進行抽樣的，其報告所提供的相

關數據按照不同年齡階段的百分比呈現，因此難以進行直接的比較。另外，根據

衛生福利部彙編的 2013 年藥物濫用案件暨檢驗統計資料顯示，2013 年台灣學生

藥物濫用案件共 2,021 件，其中，吸食愷他命（K 仔）、FM2（十字架）、一粒眠

（五仔）類三級毒品的案件最多，共 1,819 件；其次為安非他命、MDMA（搖頭

丸）、大麻類二級毒品，共 201 件。與 2012 年的統計資料相比，總體案件數量減

少 16.9％（共 411 件），這意味著學生濫用藥物的人數呈下降趨勢。但是由於所

收集數據的局限性，無法進行直觀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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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密歇根大學的社會研究所每年都會進行一次名為 Monitoring the Future 

（MTF）的調查研究，其主要目的在於對於美國青少年、大學生及 19-28 歲青年

人藥物濫用情況進行跟進調查，並探究年齡、長期趨勢以及同伴對於藥物濫用相

關態度的影響。2013 年的報告包含全國 389 所中學 8 年級、10 年級及 12 年級共

41,700 名學生。該次調查顯示，25.6％的學生曾經吸煙；48.4％的學生曾經喝酒；

35.8％的學生曾經濫用藥物。從三個不同年級的學生所濫用藥物的種類可見，曾

經吸食大麻的學生最多，三個年級合計 32.0％，其次為吸入劑（Inhalants），合計

8.9％，安非他命，合計 8.1％。與上一年對比，近一年內使用大麻和吸入劑的數

量均有小幅度的下降。 

由於附件表-1 中澳門、香港、美國的數據均出自近年在學青少年的調查，通

過比較可以發現，無論是煙草、酒精還是毒品，美國學生的濫藥比例都是最高的，

其中濫用毒品的比例更遠遠高於澳門和香港的比例。 

具體而言，美國初中生（8 年級）吸煙的比例比澳門初中生高約 5％，高中

生（10 年級和 12 年級）吸煙的比例更是高 8％以上。但是對比濫用酒精的情況，

澳門初中生喝酒的比例高達 49％，比美國初中生高 21.2％，兩地高中生和大學生

喝酒的比例則差不多。至於毒品的濫用情況，美國學生的吸毒比例是最高的，而

且年齡越大的學生吸毒比例越高，基本都是澳門和香港的 20 倍以上，而香港高

小學生和中學生的吸毒比例略低於澳門高小學生和中學生的比例，但其大學生吸

毒比例略高於澳門大學生的吸毒比例。對各類毒品濫用情況進行比較發現，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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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學生濫用毒品的比例均比澳門學生的比例高很多，但是兩地學生最經常吸食

的毒品均為大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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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問卷樣本 

高小及初中學生中文完整版問卷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